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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
 
 
 

言 保
存
文
化
資
產
的
政
策
與
執
行
成
效
，
已
經
是
世
界
上
衡
量
各
國
是
否
達

到
「

文
明
」
程
度
的
重
要
指
標
。
花
蓮
地
處
台
灣
東
部
內
山
，
早
在
數
千
年
前

就
有
人
類
到
此
開
墾
定
居
，
並
留
下
相
當
豐
富
的
文
化
資
產
。
這
些
被
稱
為
史

前
文
化
遺
址
的
古
蹟
，
透
過
考
古
學
家
的
深
入
研
究
，
解
讀
出
原
住
民
在
文
化

上
高
水
準
的
成
就
，
並
在
台
灣
文
化
史
上
佔
有
極
重
要
的
地
位
。 

明
清
兩
代
，
來
自
大
陸
的
移
民
在
花
蓮
並
沒
有
留
下
較
具
規
模
的
文
化
遺

存
。
日
治
時
期
因
著
日
人
治
台
政
策
的
推
動
，
在
花
蓮
執
行
官
營
移
民
並
作
為

「

撫
蕃
」
的
重
要
基
地
；
迄
今
留
存
著
如
吉
安
、
豐
田
等
地
名
，
以
及
諸
多
建

築
、
構
造
物
等
，
都
是
這
段
過
程
的
歷
史
紀
錄
。
其
中
位
在
吉
安
的
慶
修
院
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並
被
列
為
第
三
級
古
蹟
。 

ㄧ
八
九
五
年
日
人
據
台
後
，
隨
即
由
軍
方
主
導
對
台
灣
展
開
全
島
的
測
量

調
查
工
作
，
以
作
為
將
來
整
體
控
制
的
基
礎
。
在
多
次
深
入
山
區
工
作
中
，
發

現
並
量
測
多
座
中
央
山
脈
的
大
山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能
高
山
和
安
東
軍
山
。
在
隨

即
而
來
的
掌
控
全
台
計
畫
中
，
被
稱
為「

蕃
人
」
的
原
住
民
成
為
最
大
的
阻
力
，

幾
經
籌
劃
下
於
第
五
任
總
督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任
內
，
展
開
了
大
規
模
的
武
力
討

伐
。
由
吉
安
至
南
投
盧
山
的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與
另
外
兩
條
合
歡
、
八
通
關
越
嶺

道
路
也
就
是
在
這
個
背
景
下
開
鑿
，
並
成
為
日
據
時
期
往
來
東
西
部
的
重
要
橫

斷
道
路
。 

能
高
古
道
因
所
經
路
徑
地
勢
險
峻
，
目
前
除
高
山
攀
登
之
外
己
鮮
使
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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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行
車
輛
也
止
於
銅
門
至
龍
澗
段
而
己
，
現
存
在
吉
安
鄉
西
寧
寺
旁
的
兩
方
古

碑
保
存
完
好
，
也
清
楚
的
記
錄
著
這
段
重
要
的
史
實
。 

花
蓮
縣
王
慶
豐
縣
長
長
久
以
來
持
續
關
心
縣
內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工
作
，
多

年
耕
耘
目
前
己
逐
漸
展
現
成
效
。
感
謝
民
政
局
黃
新
興
局
長
，
鄭
政
賢
副
局
長

對
本
校
持
續
的
信
任
與
支
持
。
縣
政
府
陳
前
課
長
勇
仁
，
游
振
城
課
長
，
陳
季

蘭
小
姐
由
始
至
終
傾
力
協
助
令
人
感
動
，
翁
純
敏
小
姐
，
張
倪
昭
葦
夫
婦
，
吳

金
能
先
生
，
賴
澄
溧
先
生
，
賴
泳
成
先
生
在
工
作
上
給
了
相
當
多
的
幫
忙
，
審

查
委
員
王
啟
宗
，
周
宗
賢
，
周
世
璋
三
位
教
授
細
心
逐
字
審
閱
斧
正
，
在
此
一

併
致
上
最
深
的
謝
意
。 

有
關
古
蹟
和
這
條
重
要
古
道
的
研
究
，
在
報
告
書
裡
有
詳
細
的
文
字
交

待
，
兩
座
石
碑
規
模
不
大
，
作
工
也
稱
不
上
精
美
，
但
古
蹟
反
映
的
時
代
意
義

以
及
蘊
涵
的
重
要
歷
史
文
化
訊
息
，
卻
值
得
國
人
深
思
並
應
妥
為
保
存
的
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閻
亞
寧  

謹
誌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九
十
年 

九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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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 

吉
安
橫
斷
道
路
與
記
念
碑
的
歷
史 

「

吉
安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」，
是
日
人
為
紀
念
大
正
元
年(

一
九
一
七)

至
大
正
七
年
間
（

一
九
一
七│

一
九
一
八
）
，
循
原
住
民
能
高
越
嶺
路
徑
開
闢

橫
斷
道
路
東
段
完
工
後
所
設
，
包
括
了
記
念
碑
、
殉
職
者
之
碑
和
紀
念
深
堀
大

尉
的
神
社(

已
毀)

等
三
個
部
份
。 

記
念
碑
以
行
書
在
變
質
灰
長
石
刻
成
，
寬
約
一
一
○
公
分
高
度
約
在
二
二

七
公
分
。
碑
文
內
容
如
次 

「

大
正
六
年
九
月
起
工
，
大
正
七
年
一
月
竣
工
。
自
初
音
至
奇
萊
主
山
。

里
程
：
拾
三
里
。
工
費
：
四
萬
二
千
圓
。
警
備
員
：
八
千
五
百
人
。
職
工
：
一

萬
四
千
人
。
人
夫
：
三
萬
六
千
人
。
作
業
隊
長
：
梅
擇
征
。
分
隊
長
：
柳
彥
造
、

酒
井
樓
吉
、
山
本
午
八
、
栗
卯
六
、
時
下
美
。
作
業
員
：
菅
員
善
造
、
向
後
新

藏
、
今
井
龍
藏
、
是
石
武
藏
、
千
葉
勝
藏
、
袋
井
勇
藏
、
青
山
寬
吉
、
野
村
庫

吉
、
尾
田
忠
吉
、
寺
尾
鶴
吉
、
柴
田
一
、
村
工
喜
一
、
武
富
善
一
、
千
岩
嘉
一
、

平
岩
氏
、
阿
部
岐
治
、
益
戶
藤
太
郎
、
松
尾
藤
太
郎
、
清
水
金
一
郎
、
宮
本
榮

次
郎
、
齊
藤
嘉
三
郎
、
渡
邊
善
三
郎
、
鴻
農
卯
三
郎
、
鈴
木
喜
三
郎
、
宮
原
氏

三
郎
、
石
川
藤
五
郎
、
市
次
、
井
上
謙
次
、
川
崎
□
□
、
前
一
二
、
田
中
員
作
、

下
田
祐
作
、
渡
邊
慶
作
、
富
山
昌
雄
、
肥
田
木
岩
男
、
熊
義
應
、
菅
野
伊
之
八
、

市
九
二
八
、
宮
地
勇
八
、
外
松
蒲
右
衛
門
、
賴
澤
久
右
衛
門
、
山
田
四
平
、
山

下
喜
平
、
西
尾
源
兵
衛
、
高
森
葉
、
二
石
幸
助
、
森
田
虎
畋
、
福
早
太
、
綠
野

松
平
、
保
科
武
平
、
市
汁
清
一
郎
、
古
山
金
太
郎
、
小
野
川
兼
一
郎
、
宮
米
作

太
郎
、
武
內
繁
太
郎
、
開
村
松
太
郎
、
櫻
井
勇
次
郎
、
牛
三
郎
、
森
田
時
三
郎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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隅
居
米
三
郎
、
梅
田
千
五
郎
、
谷
取
義
千
郎
、
佐
佐
木
專
藏
、
佐
藤
党
藏
、
山

本
千
代
藏
、
大
塚
時
藏
、
山
岡
增
榮
、
淺
里
文
彥
、
三
澤
恭
三
、
淺
川
鹿
吉
、

近
藤
一
吉
、
森
平
吉
、
酒
井
繁
吉
、
松
下
治
一
、
森
田
覺
市
、
上
野
仁
右
衛
門
、

北
吉
雄
、
村
瀨
源
七
、
田
中
桓
喜
、
柴
隆
、
田
中
金
兵
衛
、
出
日
竹
青
、
野
村

薰
、
川
村
義
澄
、
中
野
順
作
、

□

。
」(

本
段
文
字
係
參
引
台
灣
省

文
獻
委
員
會
稿)

殉
職
者
之
碑
以
隸
書
在
雲
母
石
英
片
岩
刻
成
，
寬
約
八
十
公

分
，
高
度
約
在
一
百
公
分
。 

           

 
記念碑以行書鐫刻於天然石上；殉職者之碑以隸

書鐫刻於天然石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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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  

台
灣
古
道
梗
概 

台
灣
的
開
發
過
程
歷
經
了
原
住
民
、
荷
西
、
明
清
的
漢
族
、
日
據
以
至
一

九
四
五
年
以
來
的
國
民
政
府
政
權
，
同
一
個
空
間
中
的
不
同
時
間
裡
，
為
開
發

這
塊
土
地
，
留
下
各
自
經
營
的
痕
跡
；
而
道
路
，
則
是
最
為
顯
明
的
歷
史
紀
錄
。 

一
般
研
究
者
皆
將
一
九
四
五
年
之
前
，
以
人
行
為
主
的
道
路
稱
為
古
道
。

楊
南
郡
先
生
認
為∣

台
灣
的
古
道
有
兩
種
，「

其
一
：
某
個
族
群
為
了
某
種
目

的
，
而
經
常
走
出
來
的
道
路
，
銜
接
它
自
己
的
文
化
區
域
，
或
銜
接
其
它
不
同

文
化
區
域
的
通
道
，
是
自
然
形
成
的
。
其
二
：
統
治
者
為
了
政
治
或
經
濟
目
的

而
開
鑿
的
官
道
。
」(

註
一) 

台
灣
地
形
受
中
央
山
脈
影
響
，
西
部
平
原
和
東
部
的
蘭
陽
平
原
與
花
東
縱

谷
往
來
十
分
不
便
，
再
加
上
漢
族
與
原
住
民
間
語
言
文
化
的
差
異
，
致
使
東
岸

的
開
發
明
顯
滯
後
。
早
期
台
灣
的
原
住
民
在
崇
山
峻
嶺
間
出
入
行
獵
，
走
出
台

灣
最
早
的
古
道
，
明
清
之
際
為
了
貿
易
和
清
末
的
「

開
山
撫
番
」
政
策
，
循
著

這
些
舊
道
，
開
闢
了
聯
絡
東
西
的
孔
道
。
日
據
時
期
的
統
治
階
段
，
為
了
達
到

對
全
島
的
控
制
，
進
一
步
由
設
隘
線
警
備
路
線
以
致
開
闢
越
嶺
道
路
，
使
台
灣

的
中
央
山
脈
出
現
了
許
多
新
的
聯
絡
通
路
。 

楊
南
郡
先
生
把
台
灣
既
往
的
古
道
分
為
１
、
社
路—

原
住
民
的
姻
親
道

路
，
２
、
隘
路—

隘
勇
線
、
隘
勇
路
，
３
、
理
番
道
路(

警
備
道
路) 

，
４
、

清
代
古
道
。(

註
二)

黃
炫
星
先
生
則
將
古
道
形
成
與
衍
生
歸
納
為
四
項
原
因
，

１
、
先
住
民
踏
出
的
路
線
，
２
、
漢
民
族
踏
明
拓
荒
路
線
，
３
、
清
廷
撫
番
開

山
，
４
、
日
警
理
番
治
山
。(

註
三)

黃
先
生
並
透
過
研
究
，
整
理
列
出│

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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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道
今
昔
比
較
表
。
茲
引
於
附
錄
一
。 

  

第
二
節  

日
據
時
期
在
台
灣
的
理
蕃
政
策 

壹
、
治
台
之
初
的
「

綏
撫
」

和
「

緩
和
」

與
「

圍
堵
」 

早
在
據
台
的
二
十
二
年
前
的
同
治
十
二
年
（

一
八
七
三
）
九
月
，
當
時
任

少
佐
的
樺
山
資
紀(

一
八
九
五
年
首
任
台
灣
總
督)

就
曾
由
淡
水
僱
戎
克
船
，
以

四
十
五
天
的
時
間
，
深
入
噶
瑪
蘭
一
帶
勘
察
，
次
年
五
月
樺
山
又
再
次
準
備
赴

南
方
澳
，
後
因
牡
丹
社
事
件
發
生
，
才
匆
匆
轉
往
恆
春
。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（

明

治
二
十
八
年
，
一
八
九
五
）
日
人
據
台
後
，
一
方
面
在
台
灣
西
部
執
行
殖
民
統

治
，
也
同
時
注
意
到
東
部
內
山
的
「

理
番
」

與
「

開
路
」。 

樺
山
早
期
在
噶
瑪
蘭
勘
察
所
遇
的
原
住
民
主
要
是
熟
番
，
接
觸
的
經
驗
相

當
良
好
，
再
加
上
領
台
之
初
主
要
重
心
在
清
除
西
部
漢
人
的
反
抗
勢
力
，
日
人

治
台
之
初
的
「

番
政
」
，
基
本
上
採
綏
撫
懷
柔
的
政
策
。
樺
山
的
原
住
民
治
理

大
綱
為 

「
惟
台
灣
乃
是
帝
國
的
新
版
圖
，
未
浴
皇
化
之
地
。
加
上
，
島
東
部

由
矇
眛
頑
愚
之
蕃
族
割
據
。
故
今
日
入
臨
該
土
者
，
雖
須
以
愛
育
撫

孚
為
旨
，
使
其
悅
歸
我
皇
覆
戴
之
仁
，
但
亦
要
恩
威
並
行
，
使
在
所

人
民
不
得
生
起
狎
侮
之
心
…
」(
註
五)

。 

 

首任總督 樺山資紀 

(資料來源：藤井志津枝，1998《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
理蕃政策》台北：永續圖書有限公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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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進
一
步
再
以
訓
示
指
出
： 

「
…
若
欲
拓
殖
本
島
，
必
先
馴
服
生
蕃
，
而
如
今
會
遇
此
際
。
但
若

使
生
蕃
視
我
本
島
人
，
支
那
人
時
，
我
本
島
之
拓
殖
之
學
，
必
遭
莫

大
障
礙
。
故
本
總
督
專
以
「
綏
撫
」
為
主
，
欲
於
後
日
以
其
效
果
。

各
官
亦
須
體
諒
此
意
，
訓
誡
部
下
決
不
得
有
誤
接
遇
生
番
之
途
」(

註

六)

。 

民
政
局
長
水
野
遵
，
是
當
年
陪
同
樺
山
入
蘭
勘
察
的
譯
員
，
也
在
明
治
二

十
八
年
（

一
八
九
五
）
年
提
出
的
施
政
報
告
中
，
將
山
地
人
列
入
「

殖
產
」
的

項
目
。(

註
七)

藤
井
志
津
枝
指
出
，
水
野
民
政
長
官
此
種
觀
點
，
已
將
原
住
民

視
為
「

野
蠻
未
開
化
」
，

而
與
「

文
明
」

的
漢
人
作
簡
單
二
分
法
區
分
，「

否

定
了
原
住
民
的
基
本
人
格
和
其
尊
嚴
」(

註
八)

，
也
成
為
日
後
「

理
番
」

政
策

下
的
主
導
觀
念
。 

在
綏
撫
的
政
策
下
，
一
方
面
沿
用
清
代
撫
墾
局
的
作
法
，
設
立
撫
墾
署
，

並
以
贈
予
生
活
用
品
、
酒
食
等
，
攏
絡
蕃
人
的
感
情
；
對
太
魯
閣
、
大
嵙
崁
、

南
庄
等
社
的
反
抗
，
也
只
給
予
有
限
度
的
鎮
壓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則
以
研
擬
法
令

預
備
奪
取
蕃
人
的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供
應
槍
枝
，
設
立
隘
線
希
望
達
到
以
蕃
制
蕃

的
目
的
，
並
派
遣
測
量
隊
、
探
險
隊
深
入
山
區
調
查
，
將
勢
力
逐
步
侵
入
原
住

民
的
生
活
領
地
。
這
段
過
程
歷
經
了
第
二
任
桂
太
郎
、
第
三
任
乃
木
希
典
和
第

四
任
兒
玉
源
太
郎
等
三
位
總
督
，
而
政
策
已
逐
漸
進
入
「

緩
和
」

和
「

圍
堵
」

的
時
期
。（

註
九
）

執
地
六
三
郎
的
「

野
蠻
人
」

理
論
，
影
響
了
政
策
由
撫
蕃

轉
為
理
蕃
，
而
兒
玉
總
督
在
明
治
三
十
六
年
（

一
九
○
三
）
的
《

理
蕃
大
綱
》
，

也
將
警
政
系
統
由
平
地
移
入
了
山
地
。（

註
十
） 

 

民政長官 水野邊 

(資料來源：藤井志津枝，1998《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
理蕃政策》台北：永續圖書有限公司) 

 



花蓮吉安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

- 6 - 

 

貳
、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總
督
的
「

理
蕃
」

政
策 

一
、
前
期
四
年
理
蕃
計
畫
（

一
九
○
六│

一
九
一
○
） 

明
治
三
十
九
年
（

一
九
○
六
）

四
月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中
將
抵
台
任
台
灣
第

五
任
總
督
。
佐
久
間
曾
參
與
同
治
十
三
年
（

明
治
七
年
，
一
八
七
四
）
的
牡
丹

社
事
件
戰
爭
，
並
以
「

生
蕃
的
剋
星
」
馳
名
（

註
十
一
）
， 

本
身
不
諳
政
治
，

在
台
以
「

理
蕃
」
為
其
主
要
施
政
重
心
，
佐
久
間
重
用
總
督
府
官
房
秘
書
課
長

兼
警
察
本
署
代
署
長
大
津
麟
平
，
開
始
前
期
四
年
「

理
蕃
」

計
畫
。 

計
畫
的
基
本
構
想
在
於
將
蕃
人
分
為
北
蕃
和
南
蕃
。
對
較
頑
抗
的
北
蕃
，

採
設
隘
勇
線
封
鎖
，
使
蕃
人
由
線
外
遷
至
線
內
；
南
蕃
則
採
撫
育
政
策
，
但
在

社
內
置
「

撫
蕃
官
吏
駐
在
所
」
達
到
控
制
目
的
。
整
個
施
政
，
按
蕃
務
課
長
賀

來
倉
太
所
提
《

蕃
地
經
營
方
針
實
施
計
畫
書
》

執
行
，
分
為
兩
個
部
份
。（

註

十
二
） １

、
在
北
蕃
境
內
開
闢
十
條
包
圍
隘
勇
線
和
一
條
縱
貫
南
北
的
隘
勇
線
。

南
蕃
境
內
則
誘
驅
蕃
人
開
闢
修
補
山
徑
。 

２
、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○
八
）
年
起
由
技
師
野
呂
寧
負
責
，
開
始
推

動
隘
勇
線
內
的
「

蕃
界
」
調
查
五
年
事
業
，
完
成
時
，
蕃
界
土
地
也
自
然
成
為

官
有
地
。 

蕃
界
土
地
調
查
基
本
上
是
成
功
的
，
但
隘
勇
線
的
設
立
與
推
動
卻
屢
屢
受

到
挫
折
。
當
蕃
人
發
現
日
本
政
權
的
陰
謀
後
，
引
起
激
烈
的
不
滿
並
進
而
反

抗
。
在
花
蓮
的
第
一
隘
勇
線
有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○
八
）
十
二
月
的
「

七

  

(資料來源：藤崎濟之助，1988

《台灣的蕃族》內文前頁圖

片，台北：南天書局) 

◄第五任總督 佐久間左馬太 

◄◄蕃務總長 大津麟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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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
川
社
蕃
」、「

覓
卓
蘭
蕃
」
、「

木
瓜
蕃
」
共
同
抗
日
，
在
北
部
的
第
二
線
則
有

「

大
嵙
崁
蕃
（

前
山
、
後
山
）」、「

大
豹
蕃
」
、「

馬
武
督
蕃
」

和
「

馬
里
可
萬

蕃
」

的
聯
合
抗
日
等
事
件
，
使
日
人
必
須
重
新
考
量
調
整
政
策
方
向
。 

二
、
後
期
五
年
理
蕃
計
劃
（

一
九
一
○│

一
九
一
四
） 

此
期
基
本
上
是
一
個
以
軍
警
圍
剿
為
主
的
計
劃
，
其
中
軍
人
出
身
的
佐
久

間
總
督
認
為
警
察
出
身
的
大
津（

時
已
任
蕃
務
署
長
）
在
明
治
四
十
三
年
至
大

正
元
年
（

一
九
一
○│

一
九
一
二
）
間
的
「

威
撫
兼
用
」
過
於
軟
弱
，
而
在
大

津
去
職
後
，
於
大
正
二
年
至
三
年
（

一
九
一
三│

一
九
一
四
）
，
親
自
深
入
山

區
，
展
開
以
「

武
力
」

為
主
的
全
面
圍
剿
時
期
（

註
十
三
）
。 

整
個
計
劃
動
員
人
數
，
在
主
要
八
次
戰
役
中
動
員
了
二
萬
八
千
多
人
，
收

繳
槍
枝
二
萬
七
千
餘
支
，
有
紀
錄
的
六
次
戰
事
中
，
日
人
死
亡
近
一
千
八
百

人
，
原
住
民
死
亡
當
更
遠
高
於
此
（

註
十
四
）
。
日
人
在
武
力
支
持
下
，
最
終

達
成
了
對
原
住
民
地
區
的
控
制
，
並
於
大
正
三
年
（

一
九
一
四
）
採
丸
井
圭
治

郎
的
建
議
，
轉
而
執
行
另
一
階
段
撫
育
的
同
化
政
策
。（

註
十
五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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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歡越嶺道 

能高越嶺道 

八通關越嶺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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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節   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的
先
期
工
作 

壹
、
能
高
隘
勇
線
計
畫 

能
高
越
嶺
道
，
在
清
代
原
已
是
「

蕃
人
」
往
來
台
灣
東
西
部
的
道
路
，
也

是
佐
久
間
總
督
的
前
期
理
蕃
計
畫
的
隘
勇
線
之
一
。
很
可
能
受
七
腳
川
社
蕃
事

件
影
響
，
這
條
隘
勇
線
的
進
度
因
而
延
後
，
並
成
為
理
蕃
計
畫
中
第
四
年
的
工

作
重
點
。 

按
日
本
的
五
年
行
動
計
畫
表
，
在
第
四
年
（

一
九
一
三
）
準
備
建
設
三
條

盼
望
已
久
的
東
西
橫
貫
道
路
，
第
五
年
（

一
九
一
四
）
則
計
劃
將
隘
勇
道
闢
為

永
久
性
道
路
。（

註
十
六
）

這
三
條
線
分
別
是
：
︵
如
圖1

-1

︶ 

圖 1-1 台灣視察案內圖顯示的三條越嶺道路 

（資料來源：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，1942《台灣鐵道旅行案內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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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．
由
太
魯
閣
經
合
歡
山
到
霧
社
；
即
合
歡
越
嶺
道
的
前
身
。 

２
．
由
馬
太
鞍
或
璞
石
閣
（
玉
里
）
經
八
通
關
至
集
集
；
即
八
通
關
越
嶺
道
的

前
身
。 

３
．
由
木
瓜
溪
上
游
經
能
高
山
至
霧
社
；
即
能
高
越
嶺
道
的
前
身
。 

貳
、
台
灣
東
部
移
民
村 

樺
山
資
紀
在
一
八
七
三
年
赴
蘭
陽
地
區
勘
察
，
原
有
藉
詞
清
廷「

生
番
住

地
不
隸
中
國
版
圖
」
的
觀
點
，
而
遂
行
其
在
台
灣
東
海
岸
移
民
的
計
畫
（

註
十

七
）
，
後
雖
因
牡
丹
社
事
件
而
作
罷
，
但
是
在
台
灣
割
讓
予
日
本
後
，
移
民
的

計
畫
終
於
正
式
展
開
。 

台
灣
總
督
府
早
期
對
台
移
民
原
採
放
任
態
度
（

一
八
九
五│

一
九
○

五
）
，
後
轉
為
獎
勵
私
營(

一
九
○
六│

一
九
○
八)

。
明
治
三
十
二
年(

一
八
九

九)

六
月
份
仍
是
放
任
移
民
的
階
段
，
日
人
賀
田
金
三
郎
進
入
花
蓮
開
發
了
吳

全
城(

今
志
學)
。
北
至
三
棧
一
帶
，
得
到
官
地
一
萬
二
千
五
百
甲
並
招
募
日
本

農
戶
和
﹁
本
島
人
﹂
、
阿
美
族
合
力
開
墾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成
立
「

賀
田
組
」，

除
了
經
營
運
輸
、
金
融
、
製
糖
等
事
業
，
明
治
三
十
七
年
（

一
九
○
四
）
取
得

樟
腦
製
造
權
，
儼
然
是
當
時
花
蓮
地
區
舉
足
輕
重
的
商
賈
。(

註
十
八)

明
治
三

十
九
年
（

一
九
○
六
）
，
賀
田
組
將
腦
區
擴
大
至
「

太
魯
閣
蕃
社
」

領
域
，
影

響
原
住
民
生
活
並
引
起
了
激
烈
反
抗
，
釀
成
八
月
的「

太
魯
閣
社
蕃
害
」
事
件
，

原
住
民
獵
取
日
人
頭
顱
三
十
六
個
之
多
，
花
蓮
港
廳
支
廳
長
也
同
時
遇
害
。
日

人
對
此
次
事
件
雖
然
低
調
處
理
，
但
卻
進
一
步
決
心
佈
置
更
嚴
密
的
封
鎖
隘

線
。(

註
十
九) 
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○
八
）
十
二
月
再
次
暴
發
「

七
腳
川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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蕃
抗
日
事
件
」，

此
次
日
人
改
採
高
壓
的
「

滅
族
」

政
策
。
幾
經
鎮
壓
後
，
蕃

人
殘
存
者
已
寥
寥
無
幾
，
被
強
行
遷
移
到
他「

蕃
」
圍
堵
的
平
地
，
從
事
農
耕
。

(

註
二
十) 

受
幾
次
重
大
的
蕃
社
事
件
影
響
下
，
日
人
決
定
將
移
民
政
策
轉
納
為
官

營
，
明
治
四
十
二
年(

一
九
○
九)

，
以
預
算
三
萬
日
元
著
手
實
施
官
營
移
民
事

業
，
首
先
進
行
土
地
調
查
，
並
在
移
殖
統
治
、
南
進
熱
帶
發
展
、
調
節
日
本
人

口
、
國
防
同
化
與
施
行
的
便
利
性
等
考
量
下
，
選
擇
以
東
部
為
官
營
移
民
的
試

驗
地
。(

註
二
十
一)

次
年
六
月
以
訓
令
第
一
一
四
號
成
立
「

移
民
事
務
委
員

會
」
，
民
政
長
官
內
田
嘉
吉
任
委
員
長
，
總
督
府
技
師
野
呂
寧(

兼
移
民
課
長)

與
賀
田
直
治
兼
林
務
課
長
任
主
事
，
正
式
推
動
在
花
蓮
的
移
民
工
作(

註
二
十

二)
。 

賀
田
金
三
郎
的
企
業
在
移
民
政
策
由
獎
勵
私
營
轉
為
官
營
後
，
明
治
四
十

三
年(

一
九
一
○)

黯
然
將
兩
萬
甲
的
土
地
，
和
相
關
事
業
經
營
權
轉
售
給
台
東

拓
殖
合
資
會
社
。(

註
二
十
三)

同
年
二
月
，
日
人
在
花
蓮
設
荳
蘭
移
民
指
導

所
，
並
安
排
來
自
日
本
德
島
縣
的
模
範
農
民
在
原
七
腳
川
社
址(

今
吉
安)

耕

作
，
六
月
將
之
依
故
鄉
吉
野
川
之
故
改
名
為
「

吉
野
」
，
次
年
在
吉
野
村
轄
下

已
有
一
百
七
十
六
戶
移
民
，
並
分
為
草
分
、
宮
前
、
清
水
等
三
個
部
落
。(

註

二
十
四)

同
時
並
有
豐
田
、
林
田
等
移
民
村
，
而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起
點
的
初
音
，

則
位
在
吉
野
與
豐
田
兩
村
之
間
的
木
瓜
溪
畔
。 

 

台灣東部的第一處移民村：吉野村 (資料來源：《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(上)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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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、
日
人
對
台
灣
的
山
地
調
查 

一
、
領
台
之
初
的
調
查 

台
灣
的
山
地
，
本
是
原
住
民
活
躍
的
生
活
空
間
，
清
代
開
闢
的
隘
線
和
越

嶺
道
，
使
得
寧
靜
的
山
區
逐
漸
產
生
變
化
，
日
人
入
台
後
為
達
成
全
面
控
制
的

目
的
，
多
次
派
遣
調
查
隊
、
測
量
隊
入
山
工
作
，
揭
開
了
高
山
峻
嶺
的
神
秘
面

紗
，
卻
也
為
自
在
生
活
了
千
百
年
原
住
民
，
帶
來
了
亙
古
未
有
的
浩
劫
。 

日
人
對
台
灣
山
地
最
早
的
調
查
，
很
可
能
是
明
治
二
十
九
年(

一
八
九
七)

七
月
，
久
留
島
武
彥
和
陸
地
測
量
隊
人
員
，
由
台
東
卑
南
溯
新
武
路
溪
，
經
小

關
山
東
側
循
雲
小
山
南
迂
迴
鞍
部
而
下
，
再
沿
寶
來
溪
轉
楠
仔
溪
出
甲
仙
、
旗

山
。（

註
二
十
五
）
。
曾
經
寫
過
《

生
番
地
探
險
》
一
文
，
以
及
向
總
督
府
提
出

《

義
勇
蕃
隊
組
織
意
見
書
》
的
長
野
義
虎
中
尉
，
在
九
月
至
十
月
間
踏
勘
了
八

通
關
越
嶺
道
。
長
野
是
否
在
此
行
中
是
否
登
上
玉
山
主
峰
有
頗
多
爭
議
；
但
十

一
月
由
本
多
林
學
博
士
首
先
以
「

文
化
人
」
身
分
登
頂
。
但
也
有
主
張
首
次
登

頂
者
是
鳥
居
龍
藏
和
森
丑
之
助
的
說
法
。（

註
二
十
六
）

日
人
於
明
治
二
十
九

年
開
始
對
玉
山
的
測
量
發
現
其
遠
高
於
富
士
山
，
並
在
次
年
六
月
由
明
治
天
皇

命
名
為
新
高
山
。 

昭
和
元
年
（

一
九
二
六
）
十
二
月
「

台
灣
山
岳
會
」
成
立
之
前
的
山
地
活

動
，
基
本
上
以
配
合
資
源
調
查
、
地
圖
製
作
與
理
蕃
政
策
為
主
，
參
與
的
人
士

多
為
總
督
府
官
員
、
軍
人
、
警
察
、
測
量
人
員
及
調
查
的
專
業
技
師
，
他
們
多

徵
用
熟
悉
地
形
的
原
住
民
為
嚮
導
，
由
警
察
隨
行
保
護
，
展
開
在
深
山
峽
谷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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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探
險
。
鳥
居
龍
藏
、
川
上
瀧
彌
（

植
物
學
者
，
台
灣
博
物
館
首
任
館
長
）
，

岡
本
要
八
郎
（

礦
物
學
者
，
北
投
石
發
現
者
）
，
鹿
野
忠
雄
、
國
分
直
一
、
千

千
岩
助
太
郎
等
，
都
是
活
躍
在
台
灣
山
地
的
傑
出
學
者
。 

總
督
府
技
師
野
呂
寧
，
自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
一
八
九
六
）
起
就
開
始
持
續

的
山
地
調
查
，
而
森
丑
之
助
和
測
量
技
師
志
田
梅
太
郎
則
是
經
常
一
起
勘
察
的

夥
伴
，
他
們
的
足
跡
幾
乎
踏
遍
了
台
灣
主
要
的
高
山
。
佐
久
間
總
督
的
前
期
理

蕃
計
畫
，
在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○
八
）
起
，
就
由
時
任
蕃
務
課
蕃
地
地
形

測
量
主
任
的
野
呂
寧
負
責
隘
線
內
「

蕃
界
」
土
地
調
查
五
年
計
畫
，
後
再
轉
任

官
營
移
民
工
作
。
野
呂
曾
在
明
治
四
十
三
年
（

一
九
一
○
）
至
次
年
間
，
擔
任

隊
長
進
行
「

阿
卑
線
橫
斷
」
的
調
查
工
作
，
為
開
鑿
橫
斷
道
路
及
鐵
路
線
作
踏

勘
，
隨
行
的
有
川
上
瀧
彌
、
岡
本
要
八
郎
和
測
量
土
木
、
鐵
道
、
蕃
務
等
人（

註

二
十
七
）
。
事
實
上
早
在
領
台
之
初
，
日
人
就
已
派
遣
類
似
的
勘
察
隊
為
一
系

列
「

橫
斷
道
路
」

的
開
鑿
作
準
備
。 

二
、
深
堀
安
一
郎
大
尉
事
件 
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
一
八
九
六
）
，
台
灣
總
督
府
陸
軍
部
原
先
計
畫
編
成
台

灣
縱
貫
鐵
路
線
調
查
探
險
隊
，
北
部
有
泉
參
謀
和
笠
川
大
尉
兩
隊
，
中
部
有
深

堀
大
尉
和
曾
根
大
尉
兩
隊
，
南
部
由
山
根
大
尉
組
隊
。
計
畫
曾
作
了
稍
許
修
改

（

註
二
十
八
）
，
深
堀
安
一
郎
大
尉
一
行
十
五
人
於
明
治
三
十
年（

一
八
九
七
）

一
月
三
日
由
台
北
出
發
，
十
五
日
抵
埔
里
社
後
經
霧
社
，
入
中
央
山
脈
往
花
蓮

港
途
中
，
在
二
月
八
日
失
蹤
。
按
日
人
《

陸
軍
幕
僚
歷
史
檔
案
》
所
載
，
深
堀

大
尉
等
於
十
一
日
在
溪
上
游
被
殺
。（

註
二
十
九
）《

台
灣
登
山
小
史
》
中
的
記

 

活躍於台灣山地調查的野呂寧氏 

（資料來源：沼井鐵太郎，1997《台灣登山
小史》p27，台北：晨星出版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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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
則
略
有
出
入
： 

「
明
治
三
十
年
（
一
八
九
七
）
一
月
底
，
深
堀
大
尉
、
林
學
士
一
行

十
八
人
可
能
原
本
計
畫
由
主
山
、
能
高
山
連
峰
的
中
央
山
脈
橫
越
，

卻
在
霧
社
進
入
托
洛
庫
（
今
南
投
縣
仁
愛
鄉
靜
觀
）
原
住
民
地
域
抵

達
合
歡
山
附
近
的
密
那
奎
溪
時
受
到
原
住
民
襲
擊
，
結
果
一
行
人
全

部
橫
死
。
此
一
慘
劇
於
當
年
五
月
經
秋
元
、
柿
內
兩
少
尉
的
探
險
而

發
現
其
遇
難
地
點
；
更
於
明
治
三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○
○
）
進
行
實
地

再
調
查
而
更
加
明
朗
。
」（
註
三
十
） 

深
堀
大
尉
的
事
件
，
日
人
事
後
查
明
後
係
霧
社
地
區
原
住
民
所
為
，
但
在

種
種
原
因
下
，
對
霧
社
地
區
採
安
撫
政
策
，
並
把
帳
轉
嫁
給
當
時
的
「

太
魯
閣

社
蕃
」
而
發
兵
討
伐
。
另
一
方
面
為
了
紀
念
深
堀
大
尉
，
則
在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
開
通
後
，
於
大
正
十
年
（

一
九
二
一
）
在
東
端
出
口
的
紀
念
碑
旁
附
建
了
「

深

堀
神
社
」
，
同
時
自
國
內
迎
奉
不
動
明
王
神
像
供
奉
，
但
因
颱
風
引
起
木
瓜
溪

氾
濫
沖
毀
神
社
，
後
人
再
建
的
西
寧
寺
已
與
神
社
無
關
。（

註
三
十
一
） 

三
、
賀
來
倉
太
警
視
的
越
嶺
活
動 

受
深
堀
大
尉
事
件
影
響
，
由
霧
社
往
東
的
探
險
停
滯
了
十
年
，
至
明
治
三

十
九
年
（

一
九
○
六
）
十
二
月
，
才
由
總
督
府
蕃
務
主
任
賀
來
倉
太
警
視
由
埔

里
入
中
央
山
脈
的
探
勘
隊
打
開
。
賀
來
於
次
年
升
任
課
長
，
他
也
正
是
明
治
四

十
年
（

一
九
○
七
）
《

蕃
地
經
營
計
畫
書
》

的
主
稿
人
（

註
三
十
二
）

明
治
四
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○
八
）
一
月
，
賀
來
再
率
十
餘
人
由
南
投
經
霧
社
入
山
，
越
過

西寧寺內奉祀不動名王神像             原有西寧寺建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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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水
嶺
以
十
天
左
右
時
間
平
安
抵
達
台
東
。
賀
來
此
行
的
東
段
路
線
不
明
但
西

段
即
為
能
高
越
嶺
舊
道
，
也
成
為
日
後
道
路
開
闢
的
先
驅
。（

註
三
十
三
） 

四
、
伐
太
魯
閣
社
蕃
戰
役
前
的
準
備
與
江
口
警
視
的
能
高
登
頂 

大
正
二
年(

一
九
一
三)

九
月
十
六
日
，
決
定
進
行
伐
太
魯
閣
社
蕃
的
偵
察

探
險
登
山
計
畫
，
同
時
進
行
合
歡
山
與
能
高
山
方
面
的
探
險
。
合
歡
山
隊
由
總

督
佐
久
間
領
軍
，
組
成
了
近
三
百
人
的
大
隊
伍
，
能
高
山
則
以
荻
野
少
將
為

主
，
探
險
指
揮
官
為
江
口
警
視
，
人
數
亦
達
一
百
餘
人
。(

註
三
十
四) 

能
高
山
及
奇
萊
主
山
探
險
隊
於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由
埔
里
出
發
，
三
十
日
在

能
高
山
九
合
目
露
營
，
十
月
一
日
上
午
六
時
半
終
於
登
上
了
海
拔
三
二
六
一
公

尺
的
能
高
山
主
峰
，
觀
察
地
形
測
圖
終
了
後
，
再
循
中
央
山
脈
北
進
縱
走
，
這

也
是
「

文
化
人
」
︿

按
，
採
文
化
人
係
有
意
與
原
住
民
區
別
﹀

第
一
次
的
能
高

山
登
頂
活
動
。(
註
三
十
五) 

接
連
的
幾
次
大
規
模
山
岳
探
勘
活
動
，
雖
主
要
目
的
在
於
大
正
三
年(

一
九

一
四)

的
太
魯
閣
社
蕃
討
伐
戰
役
，
但
也
間
接
為
對
日
後
越
嶺
道
路
的
開
闢
路

線
，
奠
定
了
良
好
的
基
礎
。 

第
四
節   
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的
開
鑿
與
變
遷 

壹
、
開
鑿
始
末 
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，
原
為
泰
雅
族
的
賽
德
克
亞
族
巴
雷
巴
奧
部
所
開
發
，
他

們
的
發
祥
地
在
今
南
投
盧
山
附
近
，
經
狩
獵
發
現
東
部
平
原
，
部
份
族
人
漸
越

 
發電所(輸送鐵絲網用)內部(1900 年代) 
(資料來源：成田武司，1995《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》p131 台北：南天書局有限公
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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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山
脈
能
高
鞍
部
東
移
，
到
達
木
瓜
溪
上
游
柴
田
溪
左
岸
山
腹
聚
居
，
後
再

遷
至
銅
門
附
近
。
藉
長
於
爬
山
涉
水
，
成
為
往
來
於
埔
里
與
後
山
阿
美
族
之
間

的
貿
易
媒
介
，
因
遷
居
地
為
木
瓜
溪
流
域
，
故
又
名
為
木
瓜
番
。
這
條
清
代
貿

易
狩
獵
至
日
據
變
為
隘
勇
線
的
山
徑
，
也
正
是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的
前
身
。(

註

三
十
六) 大

正
六
年(

一
九
一
七)

的
東
台
灣
，
歷
經
了
「

七
腳
川
社
蕃
」

和
「

太
魯

閣
社
蕃
」
等
事
件
，
蕃
情
受
到
控
制
，
再
加
上
明
治
末
年
的
移
民
村
逐
漸
安
定
，

執
行
理
蕃
政
策
計
畫
開
闢
越
嶺
道
路
的
時
機
已
經
成
熟
。 

近
人
陳
俊
的
《

台
灣
道
路
開
發
史
》

對
這
段
道
路
有
清
楚
的
記
載
： 

「
民
國
六
年(

公
元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大
正
六
年)

，
日
人
開
鑿
所
謂
聯

絡
東
西
臺
灣
道
路
。
初
稱
能
越
道
路
，
後
改
稱
高
橫
貫
道
，
東
至
初

音
至
霧
社
，
沿
木
瓜
溪
左
岸
西
行
，
至
銅
門
渡
右
岸
。
越
烏
帽
，
至

瀧
見
還
左
岸
，
盤
旋
山
腹
，
經
桐
里
，
坂
邊
、
奇
來
、
東
能
高
，
達

花
蓮
南
投
縣
交
界
，
跨
奇
來
主
山
能
高
山
間
之
鞍
部
，
向
西
逐
漸
下

降
，
逾
能
高
，
松
原
、
尾
上
、
屯
原
，
不
加
散
等
地
，
至
富
士
接
合

歡
橫
貫
道
，
以
達
霧
社
，
全
程
九
十
公
里
，
花
連
縣
境
佔
四
八
．
八

七
公
里
，
南
投
縣
境
佔
四
十
一
公
里
，
路
基
寬
一
．
二
公
尺
，
最
急

坡
度
五
分
之
一
，
平
均
坡
度
十
七
分
之
一
，
工
程
費
七
三
．
三
八
八

元
，
民
國
七
年
竣
工
。
」(
註
三
十
七) 

有
關
這
條
道
路
開
鑿
的
確
切
情
況
，
目
前
掌
握
的
資
料
並
不
十
分
一
致
，

茲
說
明
於
次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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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開
鑿
時
間 

按
記
念
碑
所
示
，
道
路
施
工
始
於
大
正
六
年
（

一
九
一
七
）
九
月
至
七
年

一
月
完
成
共
四
個
月
，
但
在
《

台
灣
登
山
小
史
》
中
卻
指
出
「

能
高
越
嶺
舊
道

（

三
三
○
八
公
尺
）

從
前
年
（

一
九
一
七
）

十
月
十
一
日
起
工
，
此
年(

一
九

一
八)
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竣
工
」（

註
三
十
八
）
同
書
並
提
及
大
正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
「

能
高
越
嶺
的
警
察
道
路
開
鑿
隊
員
一
行
，
探
險
登
上
能
高
山
三
三
四
九
公
尺

的
南
峰
」
。「

花
蓮
古
蹟
導
覽
手
冊
」
所
述
施
工
時
間
則
為
九
月
十
五
日
至
次
年

六
月
三
十
日
。
三
者
之
說
皆
有
其
本
，
很
可
能
是
不
同
角
度
下
的
撰
述
所
致
。 

二
、
開
鑿
與
死
難
殉
職 

能
高
道
路
盤
旋
山
腹
險
狀
異
常
，
除
坡
度
甚
陡
須
經
過
瀑
布
、
斷
崖
等
險

阻
外
，
遇
到
無
路
可
循
時
，
也
必
須
藉
重
炸
藥
開
鑿
山
洞
，
其
中
天
長
隧
道
長

度
達
八
公
里
，
施
工
造
成
死
傷
在
所
難
免
。
按
記
念
碑
載
，
道
路
東
段
自
初
音

至
奇
萊
山
的
四
個
月
施
工
時
間
內
，
用
了
警
備
員
八
千
五
百
人
，
工
一
萬
四
千

人
，
人
夫
三
萬
六
千
人(
以
上
數
據
應
為
人
次)

，
足
見
其
工
程
浩
大
。 

三
、
開
鑿
費
用 

按
碑
文
所
記
為
四
萬
二
千
元
，
此
應
為
東
段
開
鑿
費
用
，
倘
與
陳
文
俊
前

引
相
較
，
則
可
瞭
解
，
自
奇
萊
鞍
部
至
富
士
接
合
歡
橫
貫
道
而
抵
霧
社
的
西

段
，
花
費
約
在
三
萬
一
千
元
，
合
計
約
七
萬
三
千
餘
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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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碑
所
示
，
開
鑿
過
程
仍
需
有
八
千
五
百
餘
人
次
的
警
備
力
量
，
也
可
了

解
深
入
山
區
仍
不
時
有
來
自
原
住
民
的
侵
襲
。
道
路
開
成
後
，
日
人
的
山
地
調

查
工
作
有
了
較
便
捷
的
路
徑
可
循
，
大
正
八
年(

一
八
一
九)

的
九
月
至
十
一
月

為
籌
設
日
月
潭
水
電
工
程
的
濁
水
溪
水
源
調
查
隊
，
就
曾
沿
著
這
條
道
路
探
查

中
央
山
脈
初
登
安
東
軍
山(

三
○
六
七
公
尺)

後
再
行
能
高
縱
走
，
最
後
循
路
下

到
霧
社
。(

註
三
十
九)

到
了
昭
和
年
間
，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已
經
成
為
登
山
者
的

常
登
路
線
了
。
雖
在
昭
和
五
年(

一
九
三
○)

霧
社
事
件
後
，
曾
略
作
封
閉
，
但

八
年
初(

一
九
三
三)

又
再
次
出
現
登
山
者
的
足
跡
。(

註
四
十) 

貳
、
一
九
四
○
年
擴
建
公
路
失
敗 

能
高
越
嶺
道
路
開
成
後
的
第
二
年(

一
九
一
九)

，
日
人
循
大
正
三
年(

一
九

一
四)
佐
久
間
總
督
的
合
歡
越
嶺
線
，
繼
續
開
鑿
合
歡
橫
貫
道
。
二
月
興
工
次

年
完
成
，
總
長
五
十
點
二
公
里
，
耗
資
八
萬
八
千
餘
元
，
路
寬
在
一
‧
二-

一
‧

五
公
尺
，
和
能
高
線
同
為
東
西
聯
絡
要
道
，
但
因
地
行
更
為
險
峻
，
日
據
時
期

幾
次
分
段
拓
寬
為
公
路
但
終
未
貫
通
。(

註
四
十
一) 

論
者
曾
指
出
能
高
道
是
幾
條
越
嶺
道
中
最
寬
，
達
一
‧
八
公
尺
，
走
起
來

極
為
平
穩
安
全
，
此
說
可
能
有
誤(

註
四
十
二)

。
按
陳
俊
前
引
文
，
路
寬
僅
達

一
‧
二
公
尺
。
另
昭
和
十
二
年(
一
九
三
七)

四
月
，
國
立
公
園
候
補
地
調
查
隊

的
小
林
武
男
和
由
銅
門
、
平
林
雇
來
高
砂
族
一
行
三
十
人
，
計
畫
由
東
能
高
經

中
央
山
脈
縱
走
至
丹
大
山
，
但
因
困
難
度
過
大
，
只
踏
察
了
能
高
山
至
安
東
軍

山
一
段
，
就
由
知
亞
干
溪
下
山
。(

註
四
十
三)

可
見
道
路
及
其
環
境
仍
處
於
不

甚
穩
定
的
情
況
。 

 

能高道路 

(資料來源：許朝卿等，1997《台
灣經典寫真》台北：田野影像出
版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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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民
國
二
十
九
年(

公
元
一
九
四
○
年
，
昭
和
十
五
年)

，
計
畫
改
築

自
銅
門
至
霧
社
公
路
，
經
由
路
線
，
循
能
高
橫
貫
道
酌
予
改
築
，
新

闢
路
段
七
○
．
七
四
二
公
里
，
銜
接
霧
社
至
臺
中
段
原
有
公
路
，
全

程
一
七
三
公
里
。
至
東
西
環
島
幹
線
相
連
接
。
翌
年(

公
元
一
九
四

一
年)

春
施
工
，
預
定
六
年
完
成
。
新
築
道
路
，
路
基
寬
三
．
五
公

尺
，
適
當
地
點
設
避
車
道
。
橋
樑
淨
寬
三
公
尺
，
工
程
費
總
預
算
九
．

二
六
七
．
○
○
○
元
，
以
戰
事
失
敗
，
庫
收
短
絀
，
至
民
國
三
十
三

年(

公
元
一
九
四
四
年)

，
僅
支
出
工
程
費
九
十
萬
元
。
至
三
十
四

年
，
東
段
修
至
桐
里
，
西
段
修
至
尾
上
，
約
十
餘
公
里
，
是
年
九
月

大
颱
風
，
既
成
之
路
及
前
警
人
行
道
多
毀
，
成
廢
道
。
」(

註
四
十

四) 

參
、
一
九
五
一
年
台
灣
電
力
公
司
的
重
修 

「
台
灣
光
復
後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，
台
灣
電
力
公
司
為
架
設
東
西
輸
電

線
，
利
用
舊
路
基
，
略
改
路
線
，
築
成
二
公
尺
人
行
道
，
為
晚
近
花

蓮
通
西
部
唯
一
橫
貫
道
路(
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五
月
前
後)

。
其
里
程

(

以
公
里
為
計
算
單
位)

如
下
： 

銅
門(

四
．
八)

、
烏
帽(

四
．
二)

、
瀧
見(

七
．
五)

、
桐
里(

五
．

○)

、
盤
石(

七
．
三)

、
奇
萊(

五
．
六)

、
涼
亭(

五
．
三)

、
檜
林(

四
．

九)

、
南
投
、
花
蓮
縣
交
界
，
共
長
四
四
．
五
九
八
公
里
。
西
段
霧

社(

四
．
二)

、
春
陽(

四
．
七)
、
廬
山(

五
．
五)

、
屯
原(

五
．
九)

、

富
士(

三
．
六)

、
雲
海(

三
．
三)
、
松
原(

五
．
七)

、
天
池(

四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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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)

南
、
花
縣
交
界
，
計
三
六
．
九
六
六
公
里
。
全
線
合
計
長
八
一
．

五
六
四
公
里
」(

註
四
十
五) 

路
線
上
附
掛
了
國
防
電
話
線
，
每
十
公
里
設
保
線
所
共
一
百
二
十
七
座
鐵

塔
十
分
壯
觀
。(

註
四
十
六)
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（

一
九
五
七
）

設
龍
澗
發
電
廠
、

銅
門
龍
澗
間
段
拓
寬
可
通
材
車
，
七
十
三
年
（

一
九
八
四
）
延
伸
至
龍
溪
和
檜

溪
壩
。
目
前
道
路
屬
山
地
管
制
區
，
道
路
狀
況
仍
然
不
佳
汽
車
無
法
通
行
，
僅

能
作
為
登
山
者
和
保
線
工
作
的
通
道
。 

  

第
五
節   
小
結 

台
灣
地
形
有
中
央
山
脈
阻
隔
東
西
往
來
，
漢
人
入
墾
前
，
已
有
原
住
民
開

闢
生
活
所
需
的
山
林
小
徑
獵
道
。
清
代
貿
易
與
開
山
撫
蕃
政
策
，
在
山
地
開
始

了
有
計
畫
的
道
路
建
設
。
一
八
九
五
年
日
人
據
台
後
，
為
執
行「

理
蕃
」
政
策
，

逐
步
循
原
有
古
道
獵
徑
設
立
隘
勇
線
，
將
「

蕃
人
」
圍
堵
在
線
內
。
第
五
任
總

督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治
台
期
間
，
執
行
的
五
年
理
蕃
政
策
，
對
蕃
人
強
烈
的
武
力

鎮
壓
，
並
配
合
蕃
地
清
查
，
開
闢
東
西
橫
斷
道
路
等
，
遂
行
其
統
治
目
的
。 

 

能
高
越
嶺
古
道
，
原
為
賽
夏
族
支
系
由
南
投
盧
山
遷
移
至
木
瓜
溪
流
域
的

「

木
瓜
蕃
」
往
來
東
西
行
獵
貿
易
的
路
徑
。
木
瓜
溪
下
游
的
花
蓮
平
原
一
帶
，

是
原
住
民
生
活
空
間
，
日
人
入
台
對
其
武
力
鎮
壓
，
引
起
了
多
次
的
反
抗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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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。「

七
腳
川
社
蕃
」

事
件
後
，
日
人
驅
走
原
住
民
引
入
了
來
自
本
土
的
日
籍

移
民
，
並
建
起
吉
野
（

原
七
腳
川
社
址
）
、
豐
田
、
林
田
等
移
民
村
。
並
在
情

況
較
為
穩
定
後
開
始
於
大
正
六
年
（

一
九
一
七
）

興
建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。 

為
了
控
制
山
區
而
闢
建
道
路
，
日
人
於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
一
八
九
六
）
起

多
次
有
計
畫
的
對
台
灣
山
區
進
行
調
查
測
量
。
大
正
三
年
（

一
九
一
四
）
討
伐

太
魯
閣
社
蕃
事
件
前
，
曾
組
織
了
龐
大
的
山
區
調
查
隊
伍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能
高

線
的
一
隊
，
為
越
嶺
道
路
的
開
通
，
作
了
良
好
的
事
前
準
備
。 
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總
長
約
九
十
公
里
，
東
段
部
份
長
約
四
十
四
公
里
。
大
正

六
年
（

一
九
一
七
）
九
月
動
工
，
次
年
完
成
，
耗
資
四
萬
二
千
元
。
橫
斷
道
路

原
為
寬
一
‧
二
公
尺
的
步
道
，
建
成
後
在
昭
和
十
五
年
（

一
九
四
○
）
曾
有
拓

寬
為
三
‧
五
公
尺
的
車
道
的
計
畫
，
但
因
戰
爭
與
經
費
的
不
足
而
作
罷
，
部
份

道
路
亦
為
颱
風
摧
毀
。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
一
九
五
一
）
由
台
灣
電
力
公
司
再
次
修

建
為
寬
二
公
尺
的
人
行
道
，
四
十
六
年
（

一
九
五
七
）
和
七
十
三
年
（

一
九
八

四
）
兩
次
修
建
，
現
銅
門
至
龍
溪
與
檜
溪
壩
間
已
能
通
行
汽
車
。
能
高
橫
斷
道

路
所
經
之
地
形
勢
異
常
險
峻
，
由
於
工
程
艱
鉅
死
傷
人
數
也
頗
為
不
少
，
為
了

紀
念
這
段
過
程
並
表
示
對
殉
職
者
的
紀
念
，
大
正
七
年
（

一
九
一
八
）
一
月
東

段
出
口
立
了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」

和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。
此
外
為
紀
念

明
治
二
十
九
年（

一
八
九
六
）
入
山
的
深
堀
安
一
郎
大
尉
，
也
在
大
正
十
年（

一

九
二
一
）

建
起
深
堀
神
社
，
現
兩
碑
猶
存
而
神
社
早
為
洪
水
沖
毀
。 

內
政
部
深
感
能
高
橫
斷
道
路
興
建
背
景
反
映
花
蓮
開
發
史
的
深
遠
意

義
，
特
於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將
之
指
定
為
第
三
級
古
蹟
，
並
進
行
後
續
保

存
工
作
以
示
來
者
。 

能高橫斷道路路線圖 

(資料來源：黃炫星，1998《臺灣的古道》p249，台中：台灣省政府新聞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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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
第
一
章
註
釋
》 

註
一
：
楊
南
郡
，《

台
灣
百
年
前
的
足
跡
》
，
玉
山
社
，20

0
0

年4

月
第
一
版

五
刷
，
頁1

4
0

。 

註
二
：
前
引
書
，
頁1

4
3

-1
4

5

。 

註
三
：
黃
炫
星
，《

台
灣
的
古
道
》
，
台
灣
省
新
聞
處
，19

9
7

年
再
版
，
頁1

6

。 

註
四
：
前
引
書
，
頁2

5
0

-2
5

3

。 

註
五
：
藤
井
志
津
枝
，《

理
蕃
》
，
文
英
堂
，1

9
9

8

，
頁3

。 

註
六
：
前
引
書
，
頁4

，
原
書
引
《

台
灣
歷
代
總
督
之
治
績
》
，
頁1

2

，
高
濱

三
郎
《

台
灣
統
治
本
既
史
》
，
東
京
，
新
行
社
，1

9
3

6

，
頁5

2
-3

。 
註
七
：
前
引
書
，
頁5

，
原
書
引
《

日
本
據
台
初
期
重
要
檔
案
》
，
台
灣
省
文

獻
委
員
會
，1

9
7

7

，
頁1

4
3

-1
5

1

。 

註
八
：
前
引
書
，
頁6

。 

註
九
：
此
處「

綏
撫
」、「

緩
和
」
、「

圍
堵
」
等
係
參
用
藤
井
老
津
枝
氏
之
觀
點
，

詳
見
前
引
書
第
一
章
至
第
三
章
。 

註
十
：
台
灣
總
督
府
參
政
官
執
地
六
三
郎
，
參
考
當
時
美
國
駐
台
領
事
大
衛
生

（J.W
.D

a
v

id
so

n
）

的
美
國
治
理
印
第
安
人
政
策
，
並
親
赴
台
灣
北

部
蕃
地
考
察
後
；
於
明
治
三
十
五
年
（1

9
0

2

）

十
二
月
提
出
對
漢
人

與
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人
二
分
法
的
《

關
於
蕃
政
問
題
的
意
見
書
》
。
次
年
兒
玉
總
督
以
茲

為
依
據
發
表
《

理
蕃
大
綱
》
。
參
見
藤
井
前
引
書1

5
1

-1
5

3

。 

註
十
一
：
前
引
書
，
頁2

0
9

，
原
書
引
小
森
德
治
《
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》
，
台
北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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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，
台
灣
總
督
府
警
務
局
內
財
團
法
人
台
灣
救
濟
團
，1

9
3

3

，

頁1
7

8

，
藤
井
志
津
枝
，《

日
本
軍
國
主
義
的
原
型
》
，
頁1

2
9

。
按

佐
久
間
總
督
執
行
的
理
蕃
政
策
，
依
山
崎
繁
樹
及
野
上
矯
介
合
著
的

《

台
灣
史
》

︵
昭
和
二
年
九
月
十
日
發
行
︶
頁4

2
4

-4
3

1

所
載
，

前
四
年
為
隘
勇
線
的
佈
置
前
進
，
後
五
年
才
是
正
式
大
規
模
的
﹁
討

伐
﹂
。
此
說
與
藤
井
氏
之
﹁
兩
期
五
年
計
畫
﹂
不
同
，
本
文
採
前
說
。 

註
十
二
：
前
引
書
，
頁2

1
5

，
原
書
引《

理
蕃
志
稿
》
第
二
篇
，
頁4

8
3

-4
8

5

，

頁5
9

3
-5

9
5

。 

註
十
三
：
前
引
書
，
頁2

5
8

。 

註
十
四
：
戚
嘉
林
，
台
灣
史
（

三
）
，
頁1

3
1

3
-1

3
1

4

。                   
 

註
十
五
：
同
註
五
，
頁2

6
9

至2
7

6

。 
註
十
六
：
同
前
引
書
頁2

4
7

，
原
書
引《

理
蕃
志
稿
》
第
三
篇
，
頁1

1
0

-1
1

5

。 

註
十
七
：
同
註
一
，
樺
山
資
紀
噶
瑪
蘭
的
殖
民
大
夢
，
頁7

6
-1

0
0

。 

註
十
八
：
林
炬
壁
，《

花
蓮
講
古
》
，
花
蓮
師
範
學
院
鄉
土
研
究
所
，2

0
0

0

，

頁4
5

。 

註
十
九
：
同
註
五
，
頁2

0
6

-2
0

7

，
原
書
資
料
以
引
用
《

理
蕃
志
稿
》

第
二

篇
為
主
。 

註
二
十
：
同
前
引
書
，
頁2

2
6

-2
2

7

，
原
書
引
《

理
蕃
志
稿
》

第
二
篇
，
頁

6
3

6

、7
8

1
-7

8
4

、7
9

2

。 

 

註
二
十
一
：
台
灣
總
督
府
編
，《

官
營
移
民
事
業
報
告
書
》
，19

1
9

，
頁5

4
-5

7

。 

註
二
十
二
：
同
前
引
書
，
頁4

7
8

-4
7

9
。 

註
二
十
三
：
同
註
二
十
，
頁2

1
3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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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
十
四
：
移
民
村
過
程
詳
見
中
國
工
商
專
校《

花
蓮
縣
第
三
古
蹟
吉
安
慶
修

院
調
查
研
究
》
，
花
蓮
縣
政
府
，1

9
9

9

。 

註
二
十
五
：
沼
井
鐵
太
郎
著
，
吳
永
華
譯
，《

台
灣
登
山
小
史
》
，
台
灣
歷
史
館
，

1
9

9
7

，
頁1

9
-2

0

。 

註
二
十
六
：
同
前
引
書
，
頁2

1

，
原
書
引
《

日
本
山
岳
誌
》
，
頁4

8
8

。
一
戶

直
藏
「

新
高
山

關

研
究
」
，
頁7

4
-7

5

。 

註
二
十
七
：
同
前
引
書
，
頁4

1
-4

2

，
原
書
引《

山
岳
》
，
第
十
年
一
號
，19

1
5

，

頁2
1

。 

註
二
十
八
：
同
註
五
，
頁4

6
-4

7

，
原
書
引
《

陸
軍
幕
僚
歷
史
草
案
》
第
二
卷

及
第
三
卷
。 

註
二
十
九
：
同
上
註
。 

註
三
十
：
同
註
二
十
五
，
頁3

0
-3

1

，
原
書
引《

山
岳
》
第
二
年
一
號
，19

0
7

，

頁1
7

7

。 

註
三
十
一
：《

花
蓮
縣
古
蹟
導
覽
手
冊
》，
花
蓮
縣
政
府
，19

9
9

，
頁4

9
-5

0

，

原
文
為
翁
純
敏
小
姐
所
撰
。
另
按
王
啟
宗
教
授
提
供
資
料
，
在
台

北
市
東
和
禪
寺
內
立
有
深
堀
大
尉
事
件
的
記
念
碑
，
形
狀
為
類
似

砲
彈
的
長
圜
錐
形
，
但
現
已
逸
失
。 

註
三
十
二
：
同
註
十
二
。 

註
三
十
三
：
同
註
二
十
五
，
頁3

1
-3

3

。 

註
三
十
四
：
同
上
註
，
頁5

6
-5

7
。 

註
三
十
五
：
同
上
註
，
頁6

1

。 

註
三
十
六
：
同
註
三
，
頁1

3
7

-1
3

8

。 

註
三
十
七
：
陳
俊
，《

台
灣
道
路
發
展
史
》
，
交
通
部
運
輸
研
究
所
，1

9
8

7

，



花蓮吉安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

- 25 - 

頁2
4

6

。 

註
三
十
八
：
同
註
二
十
五
，
頁7

1

。 

註
三
十
九
：
同
上
註
，
頁7

1
-7

2

。 

註
四
十
：
同
上
註
，
頁1

9
3

。 

註
四
十
一
：
同
註
三
十
七
，
頁2

4
7

-2
4

9

。 

註
四
十
二
：
同
註
三
，
頁1

3
8

。 

註
四
十
三
：
同
註
二
十
五
，
頁2

5
4

-2
5

5

，
原
書
引
《

台
灣
山
岳
彙
報
》

第

十
二
年
，
頁4

4

，5
1

，5
7

。 

註
四
十
四
：
同
註
三
十
七
。 

註
四
十
五
：
同
註
三
十
七
，
頁2

4
6

-2
4

7

。 
註
四
十
六
：
同
註
三
，
頁1

3
9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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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章 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的
環
境
與
碑
體 

第
一
節   

周
圍
環
境 
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碑
目
前
座
落
位
置
位
在
花
蓮
台
九
丙
線
公
路
吉

安
鄉
干
城
村
往
壽
豐
方
向
中
途
上
。
旁
為
台
電
初
英
發
電
廠
及
民
宅
一
戶
，
路

對
向
為
新
建
兩
層
樓
高
之
西
寧
寺
。
原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立
於
西
寧
寺
側
之
路

旁
刺
桐
樹
下
，
後
為
寺
方
人
員
將
其
移
至
路
對
側
，
與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
記
念
碑
並
立
，
並
搭
一
鐵
皮
屋
棚
以
防
日
曬
雨
淋
。
在
記
念
石
碑
立
碑
處
設
有

塊
石
嵌
砌
基
座
，
高
約
一
一
○
公
分
，
前
方
築
砌
貼
紅
色
二
丁
掛
面
磚
之
供
桌

祭
台
，
以
供
地
方
民
眾
祭
拜
，
並
尊
其
為
「

殉
職
公
」
，
平
時
有
人
定
時
祭
祀
。

鐵
皮
屋
棚
前
右
側
立
一
金
亭
以
為
焚
燒
紙
錢
用
。
後
方
隔
一
高
牆
即
為
台
電
初

英
發
電
廠
的
倉
庫
，
而
左
側
則
有
陳
設
雅
緻
的
綠
蔭
庭
園
及
兩
層
樓
的
民
房
。 

兩
座
記
念
碑
現
址
的
土
地
座
落
在
道
路
上
（

如
圖2

-1

）
，
地
號
為
「

道

1
0
7
0

」
，
在
圖
上
可
明
顯
看
到
此
道
路
的
行
進
由
吉
安
鄉
干
城
村
往
秀
林
鄉
銅

門
村
及
鯉
魚
潭
，
為
通
往
鯉
魚
潭
風
景
區
重
要
的
觀
光
道
路
，
到
此
處
前
約
十

公
尺
即
有
明
顯
轉
彎
路
口
，
且
內
彎
處
植
有
一
棵
巨
大
的
老
刺
桐
樹
，
經
現
場

訪
談
居
民
，
此
處
因
彎
道
且
平
日
車
少
而
車
速
快
，
時
常
有
車
禍
災
害
。
而
兩

記
念
碑
原
分
立
路
兩
側
相
對
，
各
由
路
向
外
獨
立
佔
一
方
正
基
地
，
各
約
二
十

平
方
公
尺
，
與
現
有
台
九
丙
線
道
路
通
行
路
面
分
開
，
然
卻
未
將
此
兩
塊
土
地

地
籍
劃
分
開
，
而
併
入
道
路
同
地
號
一
筆
土
地
內
，
此
種
道
路
位
置
的
地
籍
分

割
模
式
，
並
不
多
見
，
推
測
應
為
因
應
記
念
碑
的
座
落
，
在
台
九
丙
線
道
路
新

修
築
拓
寬
、
地
籍
重
劃
而
成
現
狀
，
使
兩
記
念
碑
有
獨
立
座
落
的
腹
地
，
而
不

圖 2-1 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位置之地籍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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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道
路
上
。 

周
圍
區
域
位
於
都
市
計
畫
區
外
，
為
非
都
市
土
地
，
台
九
丙
線
道
路
由
花

蓮
縣
工
務
段
負
責
管
理
，
經
與
該
主
管
道
路
機
關
訪
查
，
數
年
來
及
目
前
皆
無

拓
寬
台
九
丙
線
之
計
畫
，
且
在
聯
通
花
東
新
闢
的
三
十
公
尺
寬
幹
道
闢
築
後
，

此
路
已
失
花
東
聯
通
主
線
功
能
，
僅
有
遊
客
至
鯉
魚
潭
遊
玩
的
路
徑
過
渡
而

已
，
平
日
車
流
量
低
，
交
通
承
載
負
荷
輕
，
未
來
自
無
拓
寬
現
有
路
面
需
求
，

故
古
蹟
座
落
現
址
暫
能
安
座
而
無
道
路
侵
擾
之
威
脅
，
即
使
將
來
道
路
如
遇
拓

寬
或
有
其
他
用
途
時
，
應
避
讓
開
此
碑
址
位
置
，
且
應
維
護
此
碑
之
安
全
。 

          

 
老刺桐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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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   

碑
的
形
式
與
材
質 
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碑
位
址
現
有
碑
體
兩
座
。
原
為
隔
路
相
對
望
而

立
，
後
庇
鄰
西
寧
寺
之
碑
移
至
路
對
向
，
兩
碑
併
立
，
碑
文
正
面
面
朝
道
路
，

前
為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，
後
立
較
高
者
為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
碑
。
此
為

記
念
日
本
大
正
六
年（

一
九
一
七
）
九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人
據
台
為
謀
求「

蕃
地
」

長
治
久
安
，
期
改
善
交
通
來
控
制
「

蕃
地
」
，
而
開
鑿
能
高
道
東
段
為
「

理
蕃
」

道
路
，
不
惜
耗
費
鉅
資
與
五
萬
八
千
餘
人
次
，
於
大
正
七
年
（

一
九
一
八
）
六

月
三
十
日
完
工
，
為
此
而
立
碑
記
念
。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
碑
體
高
二
二

七
公
分
，
最
寬
處
寬
為
一
一
○
公
分
，
形
體
為
長
高
型
不
規
則
切
面
的
變
質
灰

長
岩
，
於
刻
文
面
磨
平
刻
字
處
理
。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
則
為
高
一
○
四
公
分
，

最
寬
處
寬
七
九
公
分
，
形
體
正
面
略
呈
三
角
形
的
雲
母
石
英
片
岩
，
原
立
西
寧

寺
之
路
旁
，
後
為
寺
方
人
員
移
至
開
鑿
記
念
碑
前
同
置
。 

        

 

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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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兩
記
念
石
碑
皆
為
日
人
所
立
，
外
觀
形
體
自
由
，
較
不
似
我
國
傳
統
的

碑
碣
形
制
作
法
，
且
在
文
獻
中
即
有
明
確
的
說
明
： 

說
文
段
注
：「

聘
禮
鄭
注
曰
：『

官
必
有
碑
，
所
以
識
日
景
，
引
陰
陽
也
；

凡
碑
引
物
者
，
宗
廟
則
麗
牲
焉
；
其
材
，
官
廟
以
石
，
窆
用
木
。
』
非
石
而
亦

石
碑
，
假
借
之
稱
也
；
秦
人
但
曰
刻
石
，
不
曰
碑
，
後
此
凡
刻
石
皆
曰
碑
矣
，

凡
刻
石
先
立
石
，
故
知
豎
石
者
碑
之
本
義
。
」

王
注
：「

古
碑
有
三
用
：
官
中

之
碑
，
識
曰
景
也
；
廟
中
之
碑
，
以
麗
牲
也
；
墓
所
之
碑
，
以
下
棺
也
。
秦
之

紀
功
德
也
，
曰
立
石
曰
刻
石
；
其
言
碑
者
，
漢
以
後
之
語
也
。
」
據
此
，
則
古

所
謂
碑
，
皆
無
文
字
。
秦
時
有
立
石
刻
紀
文
字
始
曰
刻
石
，
漢
以
後
多
鐫
先
人

功
美
植
於
墓
壙
官
廟
等
處
曰
碑
，
非
最
古
之
制
。（

註
一
） 

原
始
之
碑
，
皆
無
文
字
，
刻
石
始
於
秦
朝
，
為
紀
念
史
蹟
、
業
績
；
並
將

文
字
雕
刻
石
上
，
俾
使
流
傳
久
遠
。
秦
始
皇
刻
石
記
功
以
降
，
豎
立
碑
碣
之
風

氣
持
續
不
墜
。
碑
碣
石
刻
現
存
最
早
之
實
例
有「

泰
山
刻
石
」
、「

琅
邪
刻
石
」
，

立
於
秦
朝
（

西
元
前
二
一
九
年
）
。 

碑
碣
內
容
記
載
以
歌
功
頌
德
、
記
事
、
亦
諭
、
文
告
、
契
約
、
經
典
、
墓

誌
等
，
其
種
類
可
分
碑
、
碣
、
墓
誌
、
摩
崖
、
刻
石
。
設
置
地
點
位
置
常
在
山

川
、
陵
闕
、
關
塞
、
祠
廟
、
墓
塚
、
津
梁
、
庭
園
、
渡
口
等
。（

註
二
） 

「

碑
」

按
說
文
段
注
：「

秦
人
但
曰
刻
石
，
不
曰
碑
，
後
此
凡
刻
石
皆
曰

碑
矣
，
凡
刻
石
先
立
石
，
故
知
豎
石
者
碑
之
本
義
。
」（

註
三
）

碑
由
碑
座
、

碑
身
、
碑
首
組
成
。
碑
座
稱
趺
，
多
為
方
趺
，
也
有
龜
趺
。
趺
上
為
碑
身
多
為

長
方
形
，
正
面
為
陽
面
，
背
面
為
陰
面
。
碑
身
上
端
為
碑
首
，
作
圭
形
成
環
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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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有
題
字
或
雕
飾
稱
為
碑
額
。
碑
文
刻
在
碑
身
陽
面
為
主
。
亦
有
在
碑
身
作
雕

刻
花
紋
裝
飾
。
唐
宋
以
來
碑
有
定
制
，
如
宋
營
造
法
式
卷
三
贔
冥
贅
坐
碑
。（

註

四
） 

「

碑
」
為
獨
立
之
石
，
見
說
文
，
按
後
漢
書
竇
憲
傳
注
：「

方
者
謂
之
碑
，

圓
者
謂
之
碣
」
據
此
則
碣
為
碑
之
圓
者
。（

註
五
）
多
坐
下
大
上
小
的
圓
錐
形
，

即
圓
錐
形
無
方
正
菱
角
之
碑
，
周
身
刻
字
，
用
與
碑
相
類
。（

註
六
） 

「

摩
崖
」

以
文
字
或
圖
像
摹
刻
於
崖
壁
上
者
曰
石
刻
亦
稱
摩
崖
。
金
石

索
：「

古
者
方
曰
碑
，
圓
曰
碣
，
就
其
山
而
鑿
之
曰
摩
崖
，
亦
曰
石
刻
」（

註
七
）

指
在
天
然
之
崖
壁
上
鐫
刻
文
字
。
摩
崖
石
刻
是
事
先
將
文
字
書
寫
於
紙
上
，
臨

摩
轉
拓
山
石
，
經
石
匠
精
雕
細
鑿
打
磨
而
成
，
完
成
後
可
長
久
保
存
。（

註
八
） 

        

由
上
述
古
時
有
關
碑
、
碣
、
摩
崖
形
制
的
說
明
，
依
此
來
歸
類
此
兩
記
念

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之正面現況 

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之正面現況 



花蓮吉安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

- 30 - 

 

碑
石
，
在
形
體
外
觀
雖
為
自
由
粗
礦
的
表
切
面
，
但
整
個
形
貌
較
趨
於
錐
形
無

方
正
菱
角
，
應
初
步
歸
於
「

碣
」
的
形
制
為
宜
，
只
是
一
般
人
對
立
石
刻
字
紀

念
多
慣
稱
為
石
碑
，
不
查
實
有
形
制
上
的
分
類
差
別
，
而
常
將
記
念
「

碑
」
之

稱
呼
延
用
成
習
，
蓋
稱
鑿
石
刻
字
之
立
石
，
多
稱
之
為
「

碑
」
。 
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碑
及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兩
座
碑
石
，
其
為
日
據

時
期
日
人
所
立
，
形
式
樣
貌
雖
不
似
我
國
古
時
立
碑
形
制
，
外
觀
形
式
以「

碣
」

稱
之
應
更
為
適
切
。
表
面
粗
獷
的
鑿
切
表
面
，
仍
不
失
其
自
然
灑
脫
之
貌
，
樸

拙
挺
拔
，
別
具
風
格
。 

兩
座
碑
石
石
材
均
採
自
當
地
岩
石
，
﹁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﹂
材
質
為

變
質
灰
長
岩
，
﹁
殉
職
者
之
碑
﹂
則
為
雲
母
石
英
片
岩
。
依
此
古
蹟
座
落
木
瓜

溪
畔
，
與
其
溪
河
谷
沿
岸
之
地
質
岩
相
相
比
對
，
此
兩
碑
石
材
皆
為
此
河
谷
區

地
質
構
造
之
一
，
可
推
論
兩
碑
體
石
材
應
為
當
地
所
就
地
取
材
者
。 

       

殉職者之碑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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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
第
二
章
註
釋
》 

註
一
：
參
考
台
灣
中
華
書
局
，《

辭
海
》
，
頁2

0
9

0

。 

註
二
：
參
考
中
國
工
商
專
校
，《

金
門
縣
二
級
古
蹟
虛
江
嘯
臥
碣
群
之
調
查
研

究
》
，
頁2

7

。 

註
三
：
同
註
一
，
頁2

0
9

0

。 

註
四
：
同
註
二
。 

註
五
：
同
註
一
，
頁2

0
9

2

。 

註
六
：
同
註
二
，
頁2

8

。 

註
七
：
同
註
一
，
頁2

0
0

7

。 

註
八
：
參
考
中
國
工
商
專
校
，《

金
門
縣
二
級
古
蹟
漢
影
雲
根
碣
群
之
調
查
研

究
》
，
頁4

4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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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 

橫
斷
道
路
現
況 

橫
斷
道
路
始
闢
之
初
，
在
花
蓮
縣
境
的
路
段
，
即
是
沿
著
現
今
木
瓜
溪
河

岸
兩
側
河
階
陡
坡
鑿
闢
而
成
。
木
瓜
溪
沿
岸
的
地
質
岩
相
構
造
特
殊
，
且
河
谷

坡
度
陡
峻
，
溪
流
急
湍
，
每
每
颱
風
帶
來
豪
雨
後
，
溪
水
暴
漲
而
易
造
成
土
石

流
災
害
，
實
屬
溪
谷
邊
坡
不
穩
定
的
狀
況
，
尤
其
是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侵
台
的
歐

菲
莉
颱
風
帶
來
大
量
的
豪
雨
，
使
木
瓜
溪
谷
頓
時
山
洪
爆
發
，
夾
帶
上
游
河
谷

沿
岸
崩
落
土
石
，
形
成
土
石
流
急
沖
而
下
，
狂
瀉
而
出
的
土
石
流
，
讓
下
游
的

此
公
路
位
花
蓮
縣
境
入
口
的
銅
門
村
村
民
躲
避
不
及
，
造
成
該
村
嚴
重
的
居
民

傷
亡
及
房
舍
損
毀
。
所
以
，
沿
木
瓜
溪
谷
闢
建
之
橫
斷
道
路
，
受
此
溪
谷
水
流

及
地
質
狀
況
影
響
路
況
安
全
至
鉅
。 

本
計
畫
對
公
路
的
現
況
沿
線
踏
勘
調
查
期
間
，
自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起

始
，
陸
續
多
次
冒
險
沿
木
瓜
溪
流
上
溯
公
路
沿
線
勘
查
，
因
沿
河
谷
闢
築
的
公

路
不
斷
有
落
石
滾
下
，
或
路
旁
邊
坡
崩
塌
，
使
調
查
及
測
繪
工
作
多
所
險
阻
及

困
難
，
九
月
初
探
時
，
即
遇
見
台
電
公
司
工
程
人
員
分
別
在
銅
門
村
入
山
公
路

八
公
里
處
搶
修
崩
塌
路
面
，
過
了
龍
澗
發
電
廠
後
約
四
公
里
處
，
路
旁
邊
坡
崩

垮
，
將
整
個
道
路
面
堆
滿
土
石
，
阻
斷
交
通
，
囿
於
路
況
不
良
，
遂
以
銅
門
村

起
始
到
龍
澗
發
電
廠
間
約
十
公
里
路
況
較
良
好
部
份
進
行
測
量
與
詳
細
調
查

分
析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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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龍澗發電廠鐵拱橋  台電銅門發電廠 

 

 

 

龍澗發電廠建設工程竣工紀念碑  榮工處修路施工後提字紀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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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   

道
路
沿
線
的
地
質
狀
況 

本
計
畫
調
查
自
銅
門
村
至
龍
澗
之
間
的
區
域
沿
路
之
地
質
岩
相
構
造
現

況
，
木
瓜
溪
河
谷
沿
岸
自
銅
門
開
始
溯
流
而
上
，
除
河
谷
兩
岸
外
，
標
高
迅
速

驟
升
至
五
百
公
尺
至
一
千
公
尺
，
形
成
陡
峻
之
山
嶺
，
木
瓜
溪
自
龍
澗
流
向
東

南
，
於
初
英
注
入
花
蓮
溪
。
溪
谷
尚
稱
寬
闊
，
龍
澗
附
近
寬
約
一
百
公
尺
，
至

銅
門
以
下
則
寬
至
五
百
公
尺
以
上
。
因
此
溪
有
龍
澗
發
電
廠
及
銅
門
發
電
廠
，

須
截
水
發
電
，
故
平
時
水
量
稀
少
，
僅
在
見
返
隧
道
及
楊
清
橋
處
有
較
深
潭

水
。
然
遇
雨
則
溪
水
暴
漲
，
易
釀
土
石
坍
方
災
害
。 

在
大
地
構
造
方
面
，
此
區
域
包
含
大
南
澳
片
岩
之
太
魯
閣
帶
與
玉
里
帶

（

註
一
）
。
而
變
質
度
則
屬
綠
色
片
岩
相
，
地
質
學
者
陳
維
民
對
銅
門
地
區
大

南
澳
片
岩
之
岩
相
構
造
的
研
究
成
果
中
，
提
到
前
人
學
者
劉
聰
桂
由
綠
色
片
岩

之
岩
石
組
織
觀
察
，
認
為
此
區
域
至
少
受
過
兩
次
的
變
質
作
用
，
且
最
後
一
期

達
到
綠
色
片
岩
相
黑
雲
母
帶
之
變
質
程
度
（

註
二
）
。
在
地
層
上
，
大
南
澳
片

岩
因
化
石
稀
少
且
構
造
複
雜
，
分
層
甚
為
困
難
（

註
三
）
，
陳
維
民
君
經
構
造

分
析
，
提
出
其
成
果
： 

由
岩
石
褶
皺
軸
面
與
劈
理
的
重
疊
關
係
及
變
質
組
織
的
研
究
，
顯
示
本
地

區
至
少
遭
受
過
三
次
的
褶
皺
作
用
並
伴
隨
有
軸
面
劈
理
生
成
。 

基
於
本
區
之
岩
性
分
佈
及
構
造
學
研
究
，
將
本
區
由
下
而
上
分
成
Ａ
、

Ｂ
、
Ｃ
、
Ｄ
、
Ｅ
共
五
個
岩
石
地
層
單
位
（

如
圖3-1

）
。
Ａ
層
以
塊
狀
大
理
岩

為
主
；
Ｂ
層
以
石
英
岩
（

變
質
燧
石
）
及
綠
色
片
岩
（

包
括
綠
泥
片
岩
、
綠
簾

石
鈉
長
石
片
岩
等
）
為
主
；
Ｃ
層
以
石
英
大
理
岩
、
大
理
岩
為
主
，
偶
亦
有
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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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
片
岩
及
石
英
雲
母
片
岩
夾
於
其
內
。
其
上
部
石
英
雲
母
片
岩
逐
漸
發
達
而
與

石
英
大
理
岩
成
互
層
出
現
；
Ｄ
層
主
要
以
石
英
雲
母
片
岩
、
雲
母
石
英
岩
、
千

枚
岩
為
主
，
偶
而
夾
綠
泥
片
岩
及
變
質
基
性
岩
。
變
質
基
性
岩
多
分
布
於
本
層

下
部
；
Ｅ
層
主
要
以
雲
母
石
英
岩
（

變
質
砂
岩
）
為
主
。
石
英
雲
母
片
岩
、
石

英
千
枚
岩
、
千
枚
岩
其
次
，
偶
亦
夾
綠
泥
片
岩
。（

註
四
） 

             

溪谷景色 

溪谷地質岩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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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來源：陳維民，1985〈花蓮銅門地區大南澳片岩之岩相
構造學研究〉台大地質學研究所，碩士論文) 
 
 
 
 
 
 
 

圖 3-1 大南澳片岩之岩相分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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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   

道
路
沿
線
的
溪
谷
土
石
流
災
害 

近
幾
年
來
，
台
灣
地
區
每
逢
颱
風
侵
台
時
，
夾
帶
的
豪
雨
總
給
各
河
流
或

山
坡
地
區
形
成
土
石
流
、
淹
水
氾
濫
或
土
石
崩
塌
的
災
害
，
又
台
灣
地
處
地
震

頻
繁
區
，
地
震
後
使
山
坡
地
土
石
擾
動
鬆
軟
，
一
下
豪
雨
的
沖
刷
下
，
大
量
的

土
石
即
鬆
散
和
水
成
泥
漿
而
瀉
流
，
對
河
岸
居
民
的
生
命
財
產
形
成
嚴
重
的
威

脅
。
在
去
年
（
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）
七
月
八
日
登
陸
侵
入
花
蓮
的
啟
德
颱
風
及
八

月
二
十
二
日
直
撲
花
東
地
區
的
碧
利
斯
颱
風
，
即
給
花
東
地
區
帶
來
重
創
，
強

風
將
山
區
林
木
吹
折
或
折
腰
拔
起
，
山
坡
土
石
崩
塌
，
木
瓜
溪
流
下
游
直
接
受

影
響
的
銅
門
村
民
早
已
因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的
風
災
教
訓
而
遷
離
低
窪
地
區
，
然

沿
溪
谷
的
橫
斷
道
路
則
山
壁
土
石
坍
塌
，
將
原
已
崩
塌
而
不
易
修
通
的
道
路
，

又
造
成
數
處
邊
坡
坍
塌
，
土
石
淹
覆
而
受
阻
，
依
據
踏
勘
時
訪
問
現
場
修
路
工

程
人
員
及
台
電
電
廠
的
駐
廠
員
工
，
皆
表
示
此
接
連
能
高
越
嶺
古
道
通
往
南
投

霧
社
的
道
路
沿
線
，
經
常
不
定
時
各
處
會
有
崩
塌
意
外
，
在
台
灣
全
島
縱
貫
鐵

公
路
連
通
後
，
鮮
有
民
眾
自
此
路
來
回
花
蓮
、
南
投
間
，
早
已
不
具
交
通
要
道

功
能
，
現
僅
為
台
電
電
廠
人
員
、
機
具
材
料
運
送
使
用
，
或
偶
有
登
山
活
動
的

路
徑
使
用
。
而
在
本
計
畫
執
行
調
查
與
路
線
實
地
測
量
期
間
，
於
十
一
月
一
日

遇
象
神
颱
風
沿
花
東
海
岸
邊
北
上
掃
過
，
造
成
銅
門
往
龍
澗
八
公
里
處
，
即
接

近
龍
澗
電
廠
兩
公
里
附
近
道
路
邊
坡
坍
塌
，
土
石
堆
阻
通
路
。
由
此
調
查
工
作

經
驗
與
現
地
調
查
訪
問
結
果
，
確
實
可
推
估
幾
點
結
論
：
１
、
道
路
闢
築
之
困

難
與
危
險
；
２
、
天
然
災
害
對
道
路
的
影
響
甚
鉅
；
３
、
現
今
已
失
去
交
通
要

道
功
能
，
鮮
少
人
經
過
，
使
自
然
的
景
觀
生
態
得
以
保
持
完
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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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質
學
家
張
石
角
將
土
石
流
的
型
態
，
由
其
發
生
機
制
而
言
分
為
兩
大

類
：
１
、
山
谷
型
土
石
流
：
為
堆
積
在
溝
谷
中
之
深
厚
未
壓
密
土
石
，
被
豪
雨

帶
來
之
強
大
逕
流
與
沖
蝕
作
用
所
引
起
。
２
、
地
滑
型
土
石
流
：
發
生
於
山
坡
，

由
土
崩
或
地
滑
（

弧
型
或
平
面
型
地
滑
）
產
生
，
滑
動
面
位
於
風
化
層
內
或
風

化
層
下
淺
處
（

註
五
）
。
由
上
述
之
分
類
來
觀
察
此
沿
木
瓜
溪
谷
闢
築
之
道
路

現
況
，
發
生
土
石
崩
塌
狀
態
兩
者
兼
有
，
在
道
路
邊
側
的
邊
坡
土
石
崩
塌
為
地

滑
型
土
石
流
；
而
溪
谷
內
及
河
岸
崩
塌
則
多
為
山
谷
型
土
石
流
。
而
在
地
質
學

的
現
有
研
究
成
果
綜
合
而
言
，
影
響
土
石
流
發
生
的
因
素
一
般
包
括
有
水
文
條

件
、
地
形
條
件
、
地
質
條
件
、
堆
積
材
料
之
粒
徑
分
布
及
堆
積
材
料
之
力
學
特 

          

 
邊坡土石崩塌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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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等(

註
六)

。
又
一
般
而
言
，
發
生
土
石
流
之
基
本
條
件
有
：
１
、
特
殊
的
地

形
，
大
約
在
坡
度15

˚

以
上
的
坡
地
；
２
、
豐
富
的
地
質
材
料
來
源
，
主
要
為

溝
谷
中
堆
積
地
質
材
料
或
由
溝
谷
兩
側
谷
壁
之
地
質
材
料
所
提
供
；
３
、
充
沛

的
水
份
供
給
，
通
常
為
暴
雨
或
融
雪
所
提
供
。
當
堆
積
或
崩
落
之
地
質
材
料
與

水
作
用
達
到
飽
和
後
產
生
破
壞
，
形
成
土
石
流
，
沿
邊
坡
或
溝
谷
沖
刷
而
下(

註

七)

。
由
以
上
的
諸
項
土
石
流
形
成
要
素
條
件
，
再
比
對
本
計
畫
研
究
之
橫
斷

道
路
沿
線
，
路
緣
邊
坡
皆
為
大
於20

˚

，
地
質
材
料
為
片
岩(

變
質
岩)

，
又
曾
有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的
歐
菲
莉
颱
風
帶
來
豪
雨
形
成
重
大
傷
亡
及

房
毀
災
難
，
平
時
亦
多
有
土
石
崩
塌
事
件
，
可
知
此
路
段
公
路
並
不
穩
定
安

全
。
在
王
幼
行
君
對
花
蓮
銅
門
村
土
石
流
研
究
報
告
中
明
確
指
出
此
木
瓜
溪
河

谷
區
域
的
地
質
構
造
與
土
石
流
發
生
之
關
連
，
其
提
出
溪
流
兩
岸
的
土
石
不
穩

定
狀
態
，
引
發
成
為
土
石
流
發
生
之
因
素
為
豐
富
的
土
石
材
料
，
大
量
的
水
份

供
給
及
溪
谷
坡
度
陡
峭
與
沿
岸
不
良
的
植
生
狀
況
等
四
項(

註
八)

，
此
研
究
結

果
即
印
證
此
木
瓜
溪
沿
岸
的
土
石
流
發
生
潛
藏
危
機
。
所
以
沿
著
溪
流
河
階
地

陡
坡
所
築
道
路
在
此
自
然
的
地
質
與
土
石
構
造
型
態
下
，
受
其
災
害
之
影
響
極

大
，
雖
然
現
今
已
不
具
交
通
要
道
價
值
，
卻
總
是
經
常
道
路
路
基
崩
塌
或
遭
邊

坡
崩
落
土
石
掩
蓋
而
中
斷
，
以
致
於
目
前
台
電
公
司
為
了
電
廠
物
資
及
人
員
進

出
安
全
，
而
自
行
在
易
崩
塌
處
築
設
鋼
筋
混
凝
土
護
廊
，
將
道
路
邊
坡
壁
面
及

上
方
完
全
灌
漿
封
住
，
抵
擋
山
上
落
石
，
成
為
特
殊
的
人
工
通
道
，
尤
令
人
思

起
先
人
闢
路
之
艱
難
與
路
況
的
險
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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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節  

沿
路
之
自
然
景
觀 

由
於
橫
斷
道
路
現
今
已
不
具
聯
絡
東
西
岸
重
要
的
交
通
運
輸
地
位
，
且
常

有
落
石
坍
方
的
事
故
，
又
在
東
部
鐵
公
路
與
西
部
幹
線
連
通
後
，
多
年
來
鮮
有

民
眾
以
此
為
交
通
幹
道
，
僅
有
台
電
公
司
電
廠
設
置
的
需
要
而
長
期
維
護
銅
門

至
磐
石
間
的
道
路
順
暢
。
人
煙
的
罕
至
，
給
了
自
然
生
態
不
受
人
工
污
染
破
壞

的
機
會
，
除
了
前
節
所
述
的
地
質
風
貌
外
，
亦
讓
溪
谷
與
深
山
林
地
的
動
植
物

自
然
的
發
展
，
與
溪
谷
蜿
曲
的
流
水
深
潭
，
形
成
一
幅
天
然
山
水
的
美
好
景

象
，
致
身
其
境
尤
令
人
忘
記
塵
世
的
浮
躁
與
獲
至
心
靈
上
的
舒
坦
。 

木
瓜
溪
流
域
位
在
花
蓮
縣
秀
林
鄉
行
政
區
內
，
秀
林
鄉
位
全
縣
北
端
最
大

的
一
個
鄉
，
面
積
一
千
六
百
四
十
二
平
方
公
里
，
全
縣
面
積
的
三
分
之
一
強
。

境
內
幾
乎
全
為
聳
峻
的
山
脈
，
蘊
藏
豐
富
的
天
然
資
源（

註
九）

與
風
光
秀
麗

的
山
水
景
色
。
秀
林
鄉
至
古
以
來
，
多
為
泰
雅
族
人
生
活
區
，
鄉
境
內
有
著
名

的
立
霧
溪
為
主
流
的
太
魯
閣
國
家
公
園
及
蜿
蜒
曲
長
的
木
瓜
溪
，
及
沿
著
溪
岸

早
期
狩
獵
通
行
的
古
道
，
留
下
不
少
原
住
民
生
活
的
史
蹟
與
早
期
漢
人
及
日
本

據
台
時
期
拓
墾
的
遺
跡
，
除
了
自
然
山
水
，
稀
有
動
植
物
景
觀
外
，
增
添
許
多

的
人
文
色
彩
。 

橫
斷
道
路
即
是
一
般
人
所
慣
稱
的
「

能
高
古
道
」
，
沿
著
木
瓜
溪
溯
流
而

上
，
蜿
走
群
山
峻
嶺
間
，
山
澗
峽
谷
潭
水
相
間
，
陂
陡
多
姿
，
林
壑
之
美
，
可

與
太
魯
閣
峽
相
埒
。
蓋
太
魯
閣
峽
以
雄
渾
瑰
奇
勝
；
能
高
道
以
明
媚
幽
靜
勝
。

（

註
十）

 

能
高
道
東
起
秀
林
鄉
銅
門
村
，
西
迄
南
投
縣
之
霧
社
，
全
長
九
十
公
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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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蓮
占
四
十
八
公
里
又
七
百
八
十
公
尺
，
均
為
峽
仄
人
行
道
。
民
國
二
十
九

年
，
改
築
公
路
，
稱
能
高
道
，
三
十
四
年
東
段
修
至
桐
里
，
西
段
修
至
尾
上
，

是
年
九
月
大
颱
風
，
既
成
之
路
及
以
前
人
行
道
全
毀
。
民
國
四
十
年
，
台
灣
電

力
公
司
架
設
東
西
輸
電
線
，
利
用
舊
基
，
略
加
繕
治
，
而
改
以
銅
門
為
起
點
，

縮
短
八
公
里
餘
，
花
蓮
占
四
十
四
公
里
又
五
百
餘
公
尺
。
四
十
六
年
新
建
龍
澗

發
電
廠
，
將
銅
門
龍
澗
間
道
路
拓
寬
通
車
輛
，
龍
澗
以
西
仍
仄
徑
崎
嶇
，
僅
通

行
人（

註
十
一）

。
能
高
道
的
山
林
溪
壑
之
美
，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花
蓮
縣
志

編
篡
委
員
會
成
立
時
，
主
任
委
員
駱
香
林
先
生
即
將
此
道
的
途
中
瀑
布
水
景
訂

為
花
蓮
八
景
之
一
。
此
著
名
的
花
蓮
八
景
為「

大
魯
合
流
」、「

八
螺
疊
翠
」、「

築

港
歸
帆
」、「

澄
潭
躍
鯉
」、「

能
高
飛
瀑
」、「

紅
葉
尋
蹊
」、「

秀
姑
漱
玉
」、「

安

通
濯
暖
」
。
駱
先
生
曾
有
文
記
其
始
未
云
：
花
蓮
山
水
自
佳
，
而
大
魯
閣
獨
蜚

聲
國
際
，
能
高
之
雄
奇
，
秀
姑
巒
溪
之
幽
邃
，
與
鯉
魚
潭
、
八
螺
等
，
皆
在
所

必
傳
，
當
事
者
不
能
憚
其
煩
矣（

註
十
二）

。
另
外
，
針
對
「

能
高
飛
瀑
」

之

山
水
景
色
文
獻
記
載
亦
有
數
則
，
如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如
花
蓮
縣
文
獻
委
員
會
出

版
的
︽

花
蓮
的
文
物
與
風
光
︾

即
讚
曰
：
道
中
瀑
瀧
殊
多
，
得
雨
尤
者
，
大
者

如
匹
練
高
掛
，
細
者
若
銀
絲
一
縷
。
花
蓮
八
景
中
的
「

能
高
飛
瀑
」
，
乃
為
眾

瀑
中
之
佼
佼
者
；
而
天
長
斷
崖
之
險
，
連
嶺
雲
海
之
奇
，
亦
為
遊
者
所
樂
道（

註

十
三）

。 又
依
駱
香
林
先
生
之
描
述
則
為（

註
十
四）

：
自
花
蓮
而
初
英
，
而
銅
門
，

瀧
見
，
桐
里
，
以
至
東
能
高
，
凡
六
十
有
五
華
里
，
而
縣
界
盡
矣
，
民
國
十
九

年
日
人
攻
霧
社
，
自
東
抄
圍
，
始
成
是
路
，
霧
社
既
平
，
改
為
民
眾
遊
觀
，
山

岳
之
美
，
直
雨
大
魯
伯
仲
焉
，
瀑
在
烏
帽
桐
里
間
，
高
三
百
於
尺
，
日
人
呼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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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源
，
謂
不
見
其
源
之
所
自
出
，
其
上
下
左
右
，
無
非
丹
楓
，
秋
冬
之
際
，
萬

木
酣
醉
之
色
，
恐
小
杜
霜
葉
紅
於
二
月
花
，
猶
未
盡
其
勝
耳
。 

另
有
三
篇
能
高
飛
瀑
景
色
的
記
載
文
獻
為（

註
十
五）

： 

能
高
瀑
布         

 

溥
心
畬 

白
波
下
崇
山
。
倒
影
搖
松
竹
。
奔
流
散
煙
霏
。
迴
風
灑
陵
谷
。 

雨
氣
半
成
虹
。
流
光
照
溪
曲
。
稅
駕
邁
孤
往
。
於
焉
心
自
足
。 

能
高
飛
瀑          

王
彥 

何
年
天
上
泉
。
掛
向
萬
仞
壁
。
潀
為
眾
壑
雷
。
散
坐
天
下
澤
。 

伊
余
山
水
人
。
神
遊
信
所
適
。
笑
踏
青
芙
蓉
。
坐
看
白
銀
闕
。 

隨
風
散
珠
璣
。
映
日
拖
全
碧
。
色
相
偶
然
殊
。
心
源
終
古
白
。 

誰
云
氣
質
寒
。
花
實
四
時
得
。
沾
灑
不
辭
勞
。
去
住
非
所
擇
。 

莫
把
能
高
山
。
喚
作
飛
瀑
窟
。
願
化
為
電
流
。
人
間
照
昏
黑
。 

願
化
為
甘
糜
。
貧
勞
得
飽
食
。
不
然
順
自
然
。
空
山
弄
明
月
。 

能
高
飛
瀑          

前
人 

風
驚
飛
瀑
響
。
煙
冷
樹
森
森
。
灑
落
天
人
際
。
真
源
不
可
尋
。 

從
上
述
的
道
路
沿
途
風
光
的
現
況
與
文
獻
記
載
說
明
，
可
瞭
解
此
道
路
在

花
蓮
地
景
風
貌
特
色
佔
有
非
常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也
是
當
地
引
以
為
傲
的
八
景
之

一
。
然
今
日
的
現
況
，
卻
因
路
況
的
安
全
性
不
佳
與
東
部
旅
遊
觀
光
路
線
上
的

未
串
連
，
復
以
不
在
為
台
灣
東
西
通
連
的
交
通
要
道
，
逐
漸
失
去
其
景
色
亮

眼
，
為
人
注
目
的
地
位
，
除
了
少
數
登
山
遊
客
造
訪
外
，
早
已
成
為
太
魯
閣
國

家
公
園
與
秀
姑
巒
溪
泛
舟
旅
遊
的
引
人
色
彩
所
掩
蓋
，
又
稱
為
「

夫
婦
瀧
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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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能
高
飛
瀑
」
漸
漸
少
有
人
再
提
及
，
甚
至
隨
機
探
訪
花
蓮
年
青
一
代
，
鮮
有

人
知
道
此
地
是
文
獻
記
載
花
蓮
八
景
之
一
的
美
景
勝
地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能高瀑布景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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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
第
三
章
註
釋
︾ 

註
一
：
參
考Ye

n

，T.P. (1
9

6
3

) .  T
h

e
 m

e
ta

m
o

rp
h

ic b
e

lts w
ith

in
 th

e
 

Ta
n

a
n

a
o

 sch
ist te

rra
in

 o
f Ta

iw
a

n
. P

ro
c. G

e
o

l. S
o

c. C
h

in
a
，

頁6
﹑

7
2

-7
4

。 

註
二
：
參
考
陳
維
民
，19

8
5

年
，
︿
花
蓮
銅
門
地
區
大
南
澳
片
岩
之
岩
相
構

造
學
研
究
﹀
，
臺
大
地
質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頁4

。 

註
三
：
同
註
二
，
頁5

。 

註
四
：
同
註
二
，
頁5

9
-6

0

。 

註
五
：
參
考
張
石
角
，1

9
8

3

年
，
︿
台
灣
之
土
石
流
災
害
﹀
︽

洪
水
與
泥
沙

災
害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摘
要
彙
集
︾，

頁2
7

-2
9

。 
註
六
：
參
考
陳
琨
銘
，19

9
4

年
，
︿
花
蓮
木
瓜
溪
沿
岸
土
石
流
災
害
之
工
程

地
質
特
性
﹀
，
臺
大
地
質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頁5

。 

註
七
：
同
註
六
，
頁1

-2

。 

註
八
：
參
考
王
幼
行
，1

9
9

4

年
，
︿
土
石
流
發
生
機
制
之
研
究
﹀
，
臺
大
土

木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頁2

2

。 

註
九
：
參
考
花
蓮
縣
政
府
，1

9
9

4

年
，︽

續
修
花
蓮
縣
志
︾
，
卷
五
勝
蹟
，
頁

2
9

3

。 

註
十
：
參
考
花
蓮
縣
文
獻
委
員
會
，1

9
8

0

年
，︽

花
蓮
的
文
物
與
風
光
︾

頁

8
9

。 

註
十
一
：
同
註
九
，
頁1

7
6

。 

註
十
二
：
同
註
九
，
頁1

7
0

。 

註
十
三
：
同
註
十
，
頁9

0

。 

註
十
四
：
同
註
九
，
頁1

7
6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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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十
五
：
同
註
九
，
頁1

7
6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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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章 

修
護
計
畫 

第
一
節   

修
護
原
則 

壹
、
一
般
原
則 

依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三
十
條
「

古
蹟
應
保
存
原
有
形
貌
，
不
得
變
更
，

如
因
故
損
毀
應
依
照
原
有
形
貌
及
文
化
風
貌
修
復
，
並
得
依
其
性
質
，
報
經
古

蹟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後
，
採
取
不
同
之
保
存
、
維
護
或
再
利
用
方
式
。 

古
蹟
之
發
掘
、
修
復
、
再
利
用
，
應
由
各
管
理
維
護
機
關(

構)

提
出
計
畫
，

報
經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後
使
得
為
之
。
前
項
修
復
計
畫
之
提
出
，
必
要
時
得

採
用
現
代
科
技
與
工
法
，
以
增
加
其
防
震
、
防
災
、
防
蛀
等
機
能
。
」(

于
八

十
九
年
二
月
九
日
增
訂) 

古
蹟
建
築
皆
經
長
時
間
的
演
變
而
成
現
有
形
貌
，
過
程
中
常
因
主
觀
的
需

求
功
能
轉
換
或
客
觀
的
社
會
變
遷
影
響
而
有
所
增
改
。
這
些
活
在
古
蹟
裡
的
歷

史
人
文
活
動
，
皆
蘊
涵
著
具
獨
特
代
表
性
的
風
格
與
特
色
，
因
此「

原
有
形
貌
」

的
意
義
對
每
個
古
蹟
而
言
，
均
應
視
其
特
色
或
演
進
過
程
而
各
有
不
同
，
在
斷

代
的
定
位
上
也
應
視
其
各
部
位
的
現
況
，
並
經
多
方
研
判
後
再
予
決
定(

註

一)

。 

就
一
般
破
壞
現
況
分
析
顯
示
，
因
自
然
力
造
成
的
破
壞
應
不
具
有
特
殊
保

存
價
值
，
若
能
考
證
其
原
貌
則
儘
可
能
的
予
以
修
復
或
說
明
其
現
況
。
人
為
的

改
築
則
包
含
複
雜
的
時
代
意
義
，
必
須
就
其
改
變
原
因
加
以
慎
密
的
探
討
。
再

決
定
其
修
復
與
否
，
在
研
擬
進
一
步
的
修
復
對
策
前
，
應
先
對
古
蹟
作
以
下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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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檢
討
的
工
作
： 

一
、
已
改
變
原
貌
者
鑑
定
其
原
貌
；
對
近
年
來
修
復
或
破
壞
的
部
份
儘
可

能
予
以
恢
復
，
而
對
無
法
考
據
的
現
況
，
不
作
猜
測
性
的
修
改
或
重

建
。 

二
、
仍
維
持
原
貌
者
，
視
其
材
質
破
壞
情
況
，
分
別
施
以
不
同
程
度
的
保

存
，
使
不
再
繼
續
遭
受
破
壞
，
並
注
意
不
做
無
謂
的
修
復
。 

當
以
上
二
項
工
作
確
立
後
，
則
依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四
十
六

條
之
規
定
，
：「

古
蹟
維
護
，
應
以
下
列
原
則
為
之
； 

１
、
保
存
原
有
之
色
彩
、
形
貌
。 

２
、
採
用
原
有
或
相
近
之
材
料
。 

３
、
使
用
傳
統
之
技
術
及
方
法
。 

４
、
非
有
必
須
不
得
解
體
重
建
。
」 
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九
日
增
訂
第
二
十
九
條
之
一
規
定
：「

古
蹟
之
管
理
維
護

係
指
左
列
事
項
： 

一
、
使
用
與
再
利
用
經
營
管
理
。 

二
、
防
盜
、
防
災
、
保
險
。 

三
、
日
常
維
護
。 

四
、
定
期
維
修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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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緊
急
計
畫
之
設
定
。 

六
、
其
他
古
蹟
管
理
維
護
事
項
。 

貳
、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碑
的
修
護
原
則 

碑
、
碣
或
摩
崖
石
刻
一
般
均
以
露
天
鐫
刻
於
石
材
上
，
使
人
明
顯
得
以
觀

看
的
方
式
呈
現
，
其
修
護
原
則
與
一
般
的
古
蹟
建
築
自
有
所
差
異
。
以
此
古
蹟

的
鐫
刻
立
石
現
貌
而
言
，
依
前
述
之
法
令
檢
討
所
擬
原
則
，
建
議
本
古
蹟
修
護

原
則
如
下
： 

一
、
保
存
原
有
之
色
彩
、
形
貌
： 

此
古
蹟
現
有
兩
座
立
石
，
現
況
依
原
貌
保
存
完
整
。
然
其
現
有
塊
石
基

座
，
依
現
場
居
民
的
訪
談
結
果
，
長
久
以
來
即
為
此
原
貌
，
並
無
任
何
變
動
。

唯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原
位
址
在
現
位
置
的
路
對
面
大
刺
桐
樹
下
、
西
寧
寺
舊
址

旁
，
寺
方
將
其
移
至
現
址
，
砌
築
混
凝
土
貼
紅
丁
掛
磚
之
桌
案
而
座
立
，
將
兩

石
併
立
為
人
供
奉
。
雖
然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
移
立
於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
碑
之
正
前
併
立
，
但
完
全
未
損
古
蹟
本
體
的
原
貌
狀
態
，
且
此
古
蹟
及
附
近
周

圍
環
境
在
訪
查
期
間
，
並
無
探
訪
尋
獲
紀
錄
文
獻
及
老
照
片
，
無
法
確
知
原
兩

石
隔
路
對
望
的
原
始
景
象
，
及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原
座
立
形
貌
。
故
乃
以
採
用

維
持
現
貌
狀
態
為
原
則
。 

二
、
石
材
保
存
： 

 

記念碑現址及周邊環境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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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蹟
的
石
材
本
體
，
大
抵
上
材
質
保
存
十
分
良
好
，
其
有
部
份
原
因
乃
是

西
寧
寺
寺
方
以
鐵
皮
屋
棚
將
其
妥
為
蔽
護
有
關
，
使
碑
石
免
於
遭
受
日
曬
雨
淋

的
破
壞
，
且
亦
減
低
風
蝕
風
化
等
危
害
。
然
雖
如
此
，
年
代
長
久
的
石
材
亦
會

受
大
自
然
的
風
化
及
潮
濕
氣
候
的
影
響
，
仍
有
輕
微
的
表
面
風
化
及
菌
類
危
害

現
象
，
需
要
採
用
進
一
步
的
現
代
科
學
防
治
方
法
及
材
料
作
清
理
與
保
護
。 

三
、
環
境
保
存
： 

古
蹟
本
體
的
維
護
外
，
周
邊
環
境
的
保
存
也
是
極
為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以
彰

顯
文
化
資
產
的
保
存
價
值
。
現
況
腹
地
面
臨
現
有
道
路
，
背
後
緊
連
台
電
初
英

發
電
廠
的
高
牆
，
唯
面
路
的
左
側
接
連
民
家
陳
設
佈
置
的
庭
園
，
臨
路
邊
植
大

樹
與
路
對
向
的
大
刺
桐
樹
相
映
，
形
成
路
上
的
綠
蔭
，
正
好
在
道
路
彎
處
形
成

框
籬
美
景
。
所
以
，
在
此
古
蹟
周
邊
鄰
近
環
境
腹
地
不
大
，
但
卻
綠
蔭
、
老
樹

圍
覆
，
加
上
前
方
兩
層
樓
高
的
仿
古
建
築
西
寧
寺
，
相
連
結
成
良
好
的
休
閒
環

境
，
應
予
妥
善
作
景
觀
上
的
保
存
維
護
管
制
。 

另
外
，
在
考
慮
古
蹟
歷
史
風
貌
的
整
體
保
存
原
則
下
，
應
使
現
有
碑
址
與

其
記
載
開
闢
之
道
路
間
，
進
行
整
體
的
規
劃
措
施
。 

四
、
設
施
維
護
： 

本
古
蹟
為
鐫
刻
碑
石
，
材
質
為
屬
於
大
自
然
的
轉
化
，
為
保
育
其
自
然
的

整
體
形
貌
風
格
，
在
人
為
的
設
施
添
加
物
應
朝
向
與
自
然
風
貌
結
合
的
模
式
處

理
，
勿
以
太
突
兀
的
現
代
材
料
製
造
人
工
設
施
為
宜
，
故
現
有
的
鐵
皮
屋
棚
，

記念碑左側與民家佈置的庭園相鄰      記念碑臨接的道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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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具
保
護
古
蹟
的
實
質
功
能
，
然
其
材
質
與
自
然
環
境
風
貌
差
異
甚
大
，
應
予

改
築
為
仿
古
形
貌
或
自
然
材
質
的
「

碑
亭
」

或
較
適
切
的
披
護
構
造
為
佳
。 

參
、
橫
斷
道
路
現
況
的
修
護
原
則 

道
路
為
提
供
人
隨
時
通
達
與
聯
繫
的
使
用
功
能
，
為
因
應
迅
速
暢
通
、
安

全
與
舒
適
，
往
往
為
了
使
用
目
的
的
需
要
而
隨
時
更
動
，
又
人
車
長
期
使
用

下
，
難
免
造
成
道
路
損
害
，
也
會
有
定
期
維
護
及
特
別
的
損
害
維
修
進
行
。
此

橫
斷
道
路
現
今
主
要
功
能
僅
具
台
電
公
司
的
電
廠
物
資
及
人
員
運
送
的
功

能
，
除
了
偶
有
登
山
健
行
遊
客
外
，
鮮
有
人
往
來
，
且
自
銅
門
村
進
入
起
始
點

即
為
法
定
的
山
地
管
制
區
，
必
須
經
申
請
同
意
方
可
進
入
，
使
道
路
人
為
損
害

機
率
降
至
最
低
，
幾
乎
發
生
過
的
坍
方
與
土
石
崩
塌
危
害
，
皆
為
大
自
然
天
候

或
地
震
所
引
發
，
目
前
道
路
維
護
經
常
是
台
電
公
司
自
行
應
電
廠
之
需
要
而
不

定
期
維
修
。
日
據
時
期
開
鑿
道
路
的
痕
跡
早
已
成
為
現
代
的
柏
油
路
面
及
邊
坡

混
凝
土
護
廊
取
代
，
雖
然
能
高
古
道
路
線
依
舊
完
整
，
但
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
念
」
碑
當
時
所
紀
念
的
闢
築
道
路
路
表
型
態
已
完
全
難
窺
得
其
原
貌
，
所
以
依

照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四
十
六
條
所
規
定
的
保
存
原
有
之
色
彩
、
形

貌
的
古
蹟
維
護
原
則
，
實
際
上
已
難
復
原
，
在
現
今
道
路
使
用
上
的
功
能
或
意

義
而
言
，
也
無
改
變
現
貌
的
必
要
，
加
上
沿
木
瓜
溪
而
築
的
道
路
，
時
有
坍
方

與
土
石
流
天
然
災
害
現
象
，
建
議
保
持
現
況
為
最
佳
上
策
，
勿
進
行
非
必
要
的

發
展
開
發
，
以
免
危
及
道
路
的
土
石
穩
定
與
進
出
人
員
的
安
全
。
至
於
未
來
的

人
員
進
出
管
制
，
則
以
現
行
入
山
管
制
法
令
的
規
範
沿
用
為
原
則
。 

 

 
木瓜溪溪谷及道路混凝土護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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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  

修
護
建
議 

壹
、
古
蹟
構
造
本
體
部
分 

記
念
碑
石
構
造
完
整
，
表
面
略
有
附
著
地
衣
苔
蘚
，
建
議
以
四
基
胺
化
合

物
去
除
即
可
。
石
材
刷
塗
矽
酸
脂
類
的S

ilo
x
an

es

塗
料
加
固
，
並
可
防
止
水
分

進
入
。
記
念
碑
四
周
地
坪
雜
草
及
雜
物
清
除
、
環
境
整
理
。
而
石
碑
均
在
遮
蔽

棚
內
，
風
化
情
形
不
嚴
重
，
另
目
前
國
內
正
對
石
質
文
物
進
行
保
存
科
學
研

究
，
成
果
尚
未
有
明
顯
結
論
，
除
了
解
決
附
著
地
衣
苔
蘚
外
，
擬
暫
不
考
慮
進

行
任
何
外
加
保
護
處
理
事
宜
，
以
免
傷
及
古
蹟
本
體
。 

現
有
記
念
碑
遮
蔽
的
鐵
皮
屋
棚
，
與
自
然
環
境
風
貌
及
古
蹟
本
體
石
構
造

材
質
差
異
甚
大
，
為
考
量
整
體
風
貌
，
應
拆
除
鐵
皮
屋
架
，
改
採
加
強
磚
造
，

兩
坡
屋
面
拜
亭
，
亭
前
及
左
右
側
鏤
空
形
式
，
以
使
記
念
碑
醒
目
可
見
，
凸
顯

古
蹟
本
體
的
風
貌
。 

至
於
古
蹟
本
體
座
落
位
置
的
土
地
權
屬
現
況
為
道
路
用
地
，
雖
然
位
址
由

現
有
道
路
向
路
外
緣
據
一
約
正
方
二
十
平
方
米
的
完
整
地
坪
，
且
經
與
管
理
維

護
單
位
公
路
局
花
蓮
工
務
段
查
證
，
目
前
並
無
道
路
變
更
或
拓
寬
計
畫
，
故
短

期
不
受
道
路
建
設
問
題
的
影
響
，
為
保
持
古
蹟
的
完
整
與
歷
史
意
義
，
應
就
現

有
位
址
進
行
最
佳
的
維
護
措
施
，
現
在
及
未
來
皆
不
宜
因
交
通
建
設
而
移
動
古

蹟
本
體
現
貌
。
但
為
使
古
蹟
維
護
管
理
上
的
完
整
起
見
，
此
古
蹟
應
將
土
地
權

屬
管
理
明
確
劃
歸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為
宜
，
建
議
將
此
古
蹟
座
落
方
正
的
土
地
區

塊
，
進
行
土
地
分
割
，
變
更
其
「

道
路
」
的
使
用
地
目
為
其
他
洽
當
之
地
目
，

記念碑為民眾所祭祀，設有香爐、香紙、儲  記念碑置於鐵皮棚架內，碑體與棚架風貌差異甚大 

物櫃等設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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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未
來
如
果
花
蓮
縣
的
都
市
計
劃
納
入
此
區
域
範
圍
時
，
再
將
其
劃
定
古
蹟
保

存
區
的
土
地
使
用
，
以
達
古
蹟
管
理
上
的
功
效
。 

兩
座
記
念
碑
碑
座
部
分
，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
碑
的
基
座
為
原
建
時

所
砌
築
的
卵
石
粗
面
狀
的
塊
石
，
堆
疊
有
秩
護
立
碑
石
，
與
古
蹟
本
體
間
的
構

造
材
料
質
感
結
合
一
體
。
併
立
的
「

殉
職
者
之
碑
」
則
為
後
移
至
此
，
原
立
碑

之
基
座
狀
態
已
無
可
考
，
現
況
為
西
寧
寺
寺
方
自
行
出
資
砌
築
人
工
方
整
貼
紅

面
磚
之
基
座
，
狀
如
一
般
的
祭
台
供
桌
，
形
式
與
記
念
碑
的
自
然
質
樸
的
形
態

格
格
不
入
，
建
議
將
現
有
貼
紅
面
磚
敲
除
，
改
貼
與
碑
石
相
近
石
材
貼
面
，
使

其
基
座
的
表
面
質
感
與
古
蹟
本
體
相
襯
。 

貳
、
古
蹟
現
有
附
屬
設
施
部
分 

古
蹟
現
有
鐵
皮
屋
棚
蔽
護
，
其
改
善
建
議
已
於
前
文
提
出
。
另
旁
有
供
人

祭
祀
使
用
的
置
物
櫃
及
燒
紙
錢
之
金
亭
，
置
物
櫃
為
鋁
料
製
成
，
材
質
尚
屬
新

而
完
好
，
現
有
金
亭
為
鐵
製
品
亦
狀
況
良
好
，
然
其
材
質
與
古
蹟
本
體
之
古
樸

風
貌
截
然
不
同
，
差
異
太
大
，
應
與
碑
亭
一
併
進
行
符
合
材
質
風
貌
的
適
當
之

設
計
。
在
新
設
計
之
材
質
上
應
以
結
合
地
方
自
然
景
觀
風
貌
為
前
題
下
，
建
議

碑
亭
以
四
坡
水
約
六
公
尺
見
方
，
牆
體
四
面
儘
量
敞
開
之
建
築
形
式
。
且
應
一

併
設
計
與
古
蹟
風
貌
及
碑
亭
形
式
鄉
配
合
之
燈
具
夜
間
照
明
措
施
。 

古
蹟
前
座
立
一
石
製
刻
字
「

古
蹟
告
示
牌
」
，
為
縣
府
主
管
機
關
所
設
，

狀
況
良
好
，
亦
一
併
保
留
，
與
現
有
鋁
櫃
及
金
亭
等
附
屬
設
施
採
現
況
現
狀
保

存
模
式
，
除
了
建
議
在
現
有
告
示
牆
旁
設
立
一
簡
樸
形
式
的
古
蹟
紀
念
開
鑿
過

程
歷
史
與
橫
斷
道
路
路
線
簡
介
的
解
說
牌
示
外
，
不
再
添
加
其
它
器
具
設
施
。 

 
碑座以砌石為基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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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蹟
臨
道
路
正
處
於
道
路
轉
彎
角
附
近
，
此
路
車
流
量
小
，
路
過
車
行
速

度
通
常
快
速
，
經
地
方
居
民
訪
談
得
知
，
在
此
轉
彎
處
偶
有
車
禍
發
生
，
所
以

為
使
臨
道
路
座
立
的
石
碑
古
蹟
的
安
全
考
量
，
適
當
的
安
全
防
護
措
施
有
其
必

要
，
建
議
在
古
蹟
前
臨
道
路
路
緣
裝
設
防
護
石
柱
，
已
防
車
行
撞
入
古
蹟
周
邊

區
域
，
危
害
古
蹟
安
全
。 

參
、
周
邊
環
境
部
分 

古
蹟
現
址
後
方
的
台
電
初
英
發
電
廠
及
民
宅
建
物
，
對
古
蹟
本
體
並
無
危

害
或
是
視
覺
不
良
之
影
響
，
且
未
來
亦
無
擴
建
或
新
建
建
物
發
展
之
計
畫
，
不

需
進
行
改
善
處
理
措
施
。
惟
周
邊
鄰
地
的
樹
籬
雜
亂
部
分
及
地
面
雜
草
，
應
於

整
理
清
除
，
且
建
議
鄰
地
民
宅
所
屬
庭
院
樹
籬
能
改
植
整
齊
的
灌
木
圍
籬
，
不

但
配
合
內
院
原
有
石
桌
椅
盆
栽
的
庭
園
風
貌
，
亦
與
古
蹟
結
合
為
整
體
的
景

觀
。
庭
園
臨
道
路
緣
矗
立
一
株
綠
蔭
大
樹
，
與
路
對
向
的
大
刺
桐
樹
相
呼
應
，

拱
圍
成
道
路
的
醒
目
樹
蔭
，
也
成
為
遠
處
標
示
古
蹟
位
置
的
最
佳
地
標
，
加
上

仿
古
的
西
寧
寺
建
物
形
貌
，
將
可
自
成
一
個
具
古
蹟
文
化
風
貌
的
景
緻
優
雅

區
，
亦
可
成
為
至
鯉
魚
潭
風
景
區
路
過
遊
客
停
留
景
點
。
所
以
，
除
了
植
栽
的

整
理
之
外
，
建
議
將
兩
株
大
樹
進
行
防
蟲
保
護
措
施
，
並
加
以
妥
善
修
剪
，
增

強
植
栽
的
健
康
狀
態
，
維
護
整
體
景
觀
環
境
。 

肆
、
建
議
擴
大
整
體
保
存
範
圍
，
劃
定
保
存
區 

本
古
蹟
之
歷
史
意
義
不
僅
表
達
了
開
闢
道
路
的
艱
辛
，
且
與
日
人
在
花
蓮

進
行
的
移
民
政
策
相
關
措
施
關
係
密
切
。
除
了
道
路
開
闢
外
，
為
使
日
人
東
部

移
民
順
利
開
墾
新
居
地
，
即
闢
築
了
銅
門
發
電
廠
，
以
及
灌
溉
農
地
的
吉
野
圳

 

 

縣府所立古蹟告示牌 

古蹟現址左側之私人住宅庭院 古蹟現址左側之私人住宅庭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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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施
。
在
本
計
畫
研
究
期
間
，
獲
得
地
方
人
士
之
協
助(

註
二)

，
發
現
已
遭
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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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
雜
草
掩
覆
的
木
瓜
溪
榕
樹
社
區
邊
緣
山
林
小
徑
，
往
廢
棄
吊
橋
橋
墩

基
座
下
行
，
即
見
日
據
時
所
築
吉
野
圳
的
水
源
取
水
入
口
措
施
，
且
現

存
有
斷
裂
傾
倒
之
鋼
筋
混
凝
土
記
念
柱
一
座
，
上
有
陰
刻
文
字「

吉
野
圳
取
入

口
」
及
「

昭
和
七
年
六
月
竣
工
」
等
字
。
此
吉
野
圳
取
入
口
設
施
與
銅
門
發
電

廠
，
直
接
說
明
了
日
據
時
期
日
人
的
移
民
政
策
執
行
具
體
措
施
，
結
合
本
研
究

案
之「

橫
斷
道
路
開
鑿
記
念
」
碑
，
為
花
蓮
地
區
留
下
日
據
時
期
完
整
的
史
實
，

深
具
歷
史
價
值
，
在
整
體
歷
史
風
貌
保
存
觀
點
上
而
言
，
應
立
即
進
行
後
續
的

保
存
規
劃
工
作
，
將
銅
門
發
電
廠
及
吉
野
圳
取
入
口
設
施
一
併
納
入
古
蹟
保
存

維
護
事
宜
，
且
考
量
沿
路
木
瓜
溪
畔
的
自
然
景
觀
與
銅
門
、
榕
樹
地
區
原
住
民

部
落
，
進
行
整
體
的
保
存
規
劃
。
現
址
將
由
座
落
空
間
狹
小
的
古
蹟
範
圍
，
擴

大
為
全
面
的
整
體
保
存
，
使
之
更
具
古
蹟
「

活
化
」
功
能
與
歷
史
文
化
價
值
。

此
範
圍
涵
蓋
廣
闊
，
涉
及
水
源
管
制
與
道
路
管
理
及
發
電
廠
主
管
機
構
，
應
邀

各
單
位
共
同
協
商
處
理
事
宜
。 

      

「吉野圳取入口」碑 

（資料來源：張倪昭葦夫婦提供） 

記念碑旁設置鋁櫃供置物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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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節   

 

修
護
經
費
概
算 

本
案
修
復
所
需
費
用
預
估
為
新
台
幣
二
二
五
萬
元
，
其
概
算
如
左
： 

 

表4
-1

  

修
護
經
費
概
算
表 

              

《

第
四
章
註
釋
》 

註
一
：
參
考
中
國
工
商
專
校
，19

9
6

，《

金
門
縣
第
二
級
古
蹟
虛
江
嘯
臥
碣
群

調
查
研
究
》
，
頁3

8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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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
：
由
吉
安
當
地
居
民
張
倪
昭
葦
夫
婦
帶
領
，
於
民
國
九
十
年
八
月
四
日
踏

勘
其
所
發
現
目
前
已
斷
裂
之
「

吉
野
圳
取
入
口
」

碑
。 



 

6  5  4 3 2 1 項
次 

單
位
：
新
台
幣 

萬
元 

總  

計 

工
程
管
理
費 

合  

計 

稅
捐
利
潤
管
理
費 

小  

計 

解
說
牌
示 

古
蹟
遮
棚
拆
除
重
作 

環
境
美
化 

假
設
工
程 

內
容 

二
二
五 

二
五 

二
○
○ 

三
○ 

一
七
○ 

一
○ 

一
二
○ 

三
○ 

一
○ 

費
用 

 

含
設
計
監
造
費
百
分
之
八
‧
五 

 

約
百
分
之
十
八 

  

與
古
蹟
本
體
及
環
境
配
合 

含
雜
物
清
理 

 

說
明 

 



表 二 臺 灣 中 部 古 道 今 昔 比 較 表 

 地  區 次 序  古 道 名 稱  起   訖   步 行 肇 始 維 護  現 代 公 路 、 別 稱  現  況 
泰 

雅 

族 

分 

布 

區 

1 北 坑 溪 道 路 曙 鞍 部 東  勢 民 國 十 三 年(1924) △  健 行 道 路 

2 大 甲 溪 道 路 久 良 栖 梨  山 民 國 十 一 年(1922) △ 中 橫 公 路 西 段 可 通 汽 車 

3 合 歡 越 嶺 道 霧  社 太 魯 閣 道 、 咸 年 間 △ 中 橫 霧 社 支 線 、 東 段 可 通 汽 車 

4 能 高 越 嶺 道 霧  社 銅  門 道 、 咸 年 間 
 

( 東 、 西 線) 登 山 步 道 

5 八 幡 嶺 越 嶺 道 東  勢 埔  里 道 、 咸 年 間 △ 21 號 公 路 可 通 汽 車 

邵 族 6 水 沙 連 山 道 

集  集 
龜 仔 頭 

埔  里 同 、 光 年 間 △ 14 、21 號 省 道 可 通 汽 車 

布 

農 

族 

分 

布 

區 

7 郡 大 溪 山 道 曲  冰 八 通 關 同 、 光 年 間 × 武 界 、 卓 社 、 郡 大 林 道 登 山 步 道 

8 丹 大 越 嶺 道 集  集 瑞  穗 光 緒 十 二 年(1886) × ( 集 集 拔 仔 庄 道 路) 久 無 人 行 

9 八 通 關 古 道 林 圯 埔 璞 石 閣 光 緒 一 年(1875) × ( 番 界 中 路) 、( 吳 大 人 路) 久 無 人 行 

10 八 通 關 越 嶺 道 東  埔 玉  里 民 國 八 年(1919) 
 

 登 山 步 道 

 

表 三 臺 灣 南 部 古 道 今 昔 比 較 表 

 地  區 次 序  古 道 名 稱  起   訖   步 行 肇 始 維 護  現 代 公 路 、 別 稱  現  況 

曹 族 1 玉 山 古 道 阿 里 山 八 通 關 民 國 十 五 年(1926) 
 

( 新 高 古 道) 登 山 步 道 

平 埔 族 2 鐵 線 橋 古 道 諸 羅 山 府 城 康 熙 年 間 × ( 嘉 南 道 路) 、1 號 省 道 可 通 汽 車 

布 農 族 
3 關 山 越 嶺 道 六 龜 新 武 路 民 國 十 六 年(1927) △ 南 橫 公 路 可 通 汽 車 

4 內 本 鹿 越 嶺 道 六 龜 鹿 野 民 國 十 三 年(1924) ×  久 無 人 行 

魯 凱 族 5 知 本 越 嶺 道 三 地 門 知 本 民 國 十 六 年(1927) △ ( 鬼 湖 越 嶺 道) 登 山 步 道 

排 灣 族 6 卑 南 道 路 萬 巒 卑 南 同 治 三 年(1874) × 南 迴 公 路 、( 南 路) 可 通 汽 車 



卑 南 族 7 浸 水 營 山 道 枋 寮 大 武 民 國 六 年(1917) ×  久 無 人 行 

 

 

附 錄 一 

表 一 臺 灣 北 部 古 道 今 昔 比 較 表 

 地  區 次 序  古 道 名 稱  起   訖   步 行 肇 始 維 護  現 代 公 路 、 別 稱  現  況 

 平 埔 族 
1 淡 蘭 古 道 暖 暖 頭 城 乾 、 嘉 年 間 △ 東 北 角 濱 海 公 路 健 行 步 道 

2 北 宜 山 道 新 店 宜 蘭 道 光 年 間 △ 北 宜 公 路 可 通 汽 車 

泰 

雅 

族 

分 

布 

區 

3 福 巴 越 嶺 道 福 山 巴 陵 光 緒 年 間 
 

 登 山 步 道 

4 桶 後 越 嶺 道 烏 來 礁 溪 光 緒 年 間 △  登 山 步 道 

5 哈 盆 越 嶺 道 烏 來 雙 連 碑 光 緒 十 三 年(1887) △ ( 雙 連 坡 越 嶺 道) 登 山 步 道 

6 角 板 山 道 路 大 溪 三 星 光 緒 十 二 年(1886) △ 北 橫 公 路 可 通 汽 車 

7 匹 亞 南 山 道 霧 社 宜 蘭 道 、 咸 年 間 × 力 行 產 道 、 中 橫 宜 蘭 線 可 通 汽 車 

8 比 亞 豪 山 道 四 季 南 澳 光 緒 年 間 ×  久 無 人 行 

9 斯 馬 庫 斯 山 道 棲 蘭 秀 巒 光 緒 年 間 △  登 山 步 道 

 平 埔 族 
10 龜 崙 嶺 古 道 中 壢 新 莊 乾 隆 十 六 年(1751) × 1 號 省 道 可 通 汽 車 

11 鹿 場 連 越 嶺 道 五 峰 大 湖 光 緒 年 間 △ 觀 霧 林 道 、 石 鹿 道 路 健 行 步 道 

 

表 四 臺 灣 東 部 古 道 今 昔 比 較 表 

 地  區 次 序  古 道 名 稱  起   訖   步 行 肇 始 維 護  現 代 公 路 、 別 稱  現  況 

泰 雅 族 1 蘇 花 道 路 蘇 澳 花 蓮 同 治 一 三 年(1874) △ 蘇 花 公 路( 北 路) 可 通 汽 車 



阿 美 族 

2 磯 崎 越 嶺 道 磯 崎 富 田 村 光 緒 四 年(1878) △  健 行 步 道 

3 奇 美 古 道 瑞 穗 大 港 口 同 光 年 間 △ ( 奇 密 古 道) 可 通 汽 車 

4 安 通 越 嶺 道 璞 石 閣 成 廣 澳 光 緒 元 年(1875) △ ( 紅 酢 越 道 路) 健 行 步 道 

布 農 族 5 北 絲 鬮 越 嶺 道 延 平 桃 源 

約 民 國 一 四 年

(1925) 

×  登 山 步 道 

 




